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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類詩經之屬》

校錄評議 
洪國樑∗ 

一、前言 

敦煌寫卷，為吾國學術之瑰寶，其中《詩經》寫卷，尤為今日研究《毛詩》

系統經注之珍貴資料。1各寫卷之抄寫年代，自六朝以迄晚唐不等，2其最晚之寫

卷，猶早於傳世刊本遠甚。因其資料晚出，非清代段、王、阮、陳諸《詩經》校

勘大家夢寐所及。惜其重見天壤之日，即散處各地之時，3百餘年來，學者偶或

得其吉光片羽，無不詳加研摩，珍若拱璧；惟因散處世界各地，蒐求匪易。 

敦煌《詩經》寫卷，以巴黎、倫敦兩處所藏為大宗。羅振玉曾於民國六年（1917）

影真巴黎所藏之伯 2529、2538、2514、2570、2506 號五寫卷於《鳴沙石室古籍

叢殘》中；4又於民國十四年移錄排印斯 134 號〈豳風〉殘卷於《敦煌石室碎金》

中。5其後，經學者蒐求不輟，所得乃漸豐。民國五十六年（1967）、五十八年，

潘重規先生兩游巴黎、倫敦，「得盡讀英法兩國所藏敦煌《詩經》卷子」，加以影

真、臨寫，並撰題記，6五十九年彙為《敦煌詩經卷子研究論文集》一書。該書

除彙集所見巴黎、倫敦藏本而撰之考校、題記外，並附影攝圖版及部分臨摹迻寫，

於焉巴黎、倫敦所藏《詩經》寫卷大多可見。7浙江大學許建平教授踵武前修，

                                                 
∗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據潘重規先生云：「今英法所藏敦煌《詩經》卷子，無一非《毛詩詁訓傳》。即僅錄白文諸卷，

如斯 789、3330、6346，皆標題為『鄭氏箋』，是敦煌所存六朝唐人卷子，皆《毛傳鄭箋》本也。……

是則六朝唐人之《詩》學，實毛鄭大一統時期。」見潘重規《敦煌詩經卷子研究論文集》，香港：

新亞研究所，1970 年 1 月初版，〈序〉，頁 2。 
2 參張涌泉主編審定、許建平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類詩經之屬》，北京：中華書局，2008
年 8 月 1 版，各卷題解。（以下引此書文字，僅識明冊、卷、頁數，其餘從略。） 
3 詳情可參王有三（重民）〈敦煌文物被盜記〉，收入《敦煌遺書論文集》，臺北：明文書局，1985
年 6 月初版，頁 6-15。 
4 於日本出版，後收入羅振玉《羅雪堂先生全集》，臺北：文華出版公司，1970 年，三編，册 7。 
5 由東方學會出版，後收入同上揭書，册 6。 
6 見潘重規《敦煌詩經卷子研究論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0 年 1 月初版，〈序〉，頁 1。 
7 潘氏所影真之《毛詩》經、注寫卷（「音義類」不計），計有二十三號寫卷（伯 2669 號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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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類詩經之屬》（以下簡稱《合集‧詩經》），於寫卷

之蒐羅益備，考訂亦愈細，實為研究《毛詩》經注所不可無之作。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以下簡稱《合集》）煌煌十一巨冊，為集眾力之作。8

《合集》編委會於所識該書之〈前言〉，敘述編撰過程及編撰者之心境云：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是一項集大成的跨世紀工程，為世所矚目。……本

項目自一九九七年初正式啟動至今，已經整整八年過去了。八年「抗戰」，

近三千個日日夜夜，課題組的同仁們日以繼夜，付出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

辛和努力。……《墨子》曰：「華髮隳（墮）巔，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

我們雖非聖人，但我們有讀書人的傻勁和韌勁，我們為能「預流」投身到

敦煌文獻總集的編纂這一盛舉中而感到慶幸和自豪，這種自豪感成了我們

不竭的力量的源泉。9 

書既成，四川大學項楚教授為作〈序〉，譽該書為「集大成，高水平」之作云： 

先說「集大成」，……本書則通過對現已公布的所有敦煌文獻的全面普查，

在分類、匯聚、定名、綴合、匯校等工作的基礎上，把所有相關寫卷及其

校錄成果全部類聚在一起。……不僅相關的研究資料幾乎網羅無遺，其收

採之全之富，令人歎服；而且明異同，定是非，對每一種文獻、每一個句

子甚至每一個字都逐一加以案斷，作出定論，確實是名副其實的敦煌文獻

整理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再說「高水平」，……如編者自己所說，每個

卷子的校錄，至少與敦煌文獻的圖版核對過三次，真正做到一絲不苟，精

益求精，不但糾正了大量寫卷本身的傳鈔之誤以及後人的誤錄誤校，保證

了校錄文本的可靠可信，而且融進了編者自己的許多研究心得，多發人所

未發，在定名、綴合、斷代、辨偽、校勘等方面都有很多自己的創獲。10 

2008 年 8 月，該《合集》由北京中華書局出版後，佳評如潮。112009 年獲天津

                                                                                                                                            
許建平分為伯 2669A、伯 2669B 兩卷，若此卷分計，則為二十四號寫卷）。此二十三號寫卷，書

寫內容較多，為《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類詩經之屬》所據之主要寫卷。 
8 第一至四冊，群經類《周易》、《尚書》、《詩經》、《禮記》、《左傳》、《穀梁傳》、《論語》、《孝經》、

《爾雅》之屬，許建平撰；第五至七冊，小學類韻書之屬（一、二、三），關長龍撰；第七冊，

小學類訓詁之屬，張涌泉撰；第八冊，小學類字書之屬，張涌泉撰；第九冊，小學類群書音義之

屬，許建平撰；第十、十一冊，小學類佛經音義之屬（一、二），張涌泉撰。 
9 《合集》，册 1，卷首，〈前言〉，頁 14-16。文末記〈前言〉撰寫時間為「2004 年 12 月」。 
10 同上揭書，卷首，〈序〉，頁 1-4。文末記撰〈序〉時間為「2007 年歲末」。項楚現為中國敦煌

吐魯番學會顧問。 
11  大陸及臺灣學者對該書之評介文字甚多，均予以高度評價，於此無煩縷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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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承辦之優秀古籍圖書一等獎之榮譽。12今單就《合集‧詩經》部分觀

察，編撰者所費心力，確如《合集‧前言》所述「付出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和

努力」；書中見解，勝義紛披，亦確如項楚〈序〉中所稱「敦煌文獻整理研究的

集大成之作」、「融進了編者自己的許多研究心得」、「有很多自己的創獲」。則該

書之成，豈止有裨學林，亦且功德無量。 

《合集》自第一冊至第四冊為「群經類」，均許建平教授（為行文之便，以

下逕稱「許氏」）撰，「《詩經》之屬」居第二冊之半，自頁 421 至頁 968，計 548

頁。其書既是「敦煌《詩經》寫卷資料彙編」，其中又不乏個人見解，兼「資料」

與「著作」雙重性質。讀者自可就「資料」之性質，取為研究之資糧，亦可就「著

作」之性質，觀前賢及作者論說之得失。 

不同性質之書，各有關係其書價值之重要條件。《合集‧詩經》既為敦煌《詩

經》寫卷之資料淵藪，則該書「資料」之正確與否，其重要性當更甚於作者個人

創見之「著作」。蓋「資料」為研究之依據，而「著作」僅可作為研究之參考；

若資料有誤，不僅厚誣古人，且將導致錯誤結論。許氏於寫卷之校錄上既已不遺

餘力，13惟待商酌者亦自不少。為勘驗《合集‧詩經》資料之正確性，筆者就篋

中所藏《羅雪堂先生全集》及潘重規《敦煌詩經卷子研究論文集》二書，取其所

附圖版，與《合集‧詩經》校錄文字一一按覈，至於其他寫卷，限於時力，未能

並及。沈括《夢溪筆談》嘗引宋綬（宋宣獻）語云：「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

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14筆者追隨《合集‧詩經》之後，以該

書為本，謹就其校錄得失，粗陳鄙見。 

本文除第一節前言、第六節結論外，中分四節論述。第二節論「《合集‧詩

經》之校錄特色」，以見編纂者之心力，並可見敦煌《詩經》寫卷之一般書寫情

況；第三、四兩節「『定本』觀念及其校錄得失評議」、「『為對齊而添字』說評議」，

討論許氏之校錄觀念，而此二觀念實相關聯；第五節「校勘失誤舉例」，為對許

氏校勘失誤之補正。此四節中之後三節，皆就許氏校錄敦煌《詩經》寫卷之特殊

觀念或現象而論，均段玉裁論校勘原則所謂「底本是非」、「立說是非」之問題（說

                                                 
12 見 2009 年 9 月 2 日《中國網》報導。 
13 項楚所作〈序〉，稱：「與敦煌文獻的圖版核對過三次」（已見上引）；《合集》編委會所作〈前

言〉更詳述說：「先由校錄者根據圖版寫出初稿，主編覆覈圖版定稿，排出校樣後由校錄者覆覈

圖版定型。」見《合集》，册 1，卷首，〈前言〉，頁 12。 
14 宋‧沈括《夢溪筆談》，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年 9 月 3 版，卷 25，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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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第三節），旨在探討敦煌《詩經》寫卷之真貌及《合集‧詩經》校錄文字之正

確性。文中所論，多涉及古籍整理之觀念與方法，諸所論證，亦多涉及《詩》義

之探討。為求言之有據，自須多舉例證，雖不免失之繁蕪，或亦為閱讀、運用《合

集‧詩經》之學者所願聞。各節例證，大體依《合集‧詩經》各類之頁次為序，

以便尋覽。凡引校錄文字，均先標註《合集‧詩經》頁數；若引〈校記〉說，則

於引文後逕以括弧註明頁數及〈校記〉條次；所作文字，盡量保存寫卷及《合集‧

詩經》所錄字形原貌；於若干例證，並附圖版，以為參照。 

本文既以「評議」為名，於所論列問題，與許氏意見自多異同，區區之意，

在《春秋》「責賢者」之義，且求個人運用敦煌《詩經》資料之正確而已，願讀

者曲察，則幸甚。 

二、《合集‧詩經》之校錄特色 

《合集‧詩經》彙集世界各地所藏不同編號之敦煌《詩經》寫卷計四十號為

一編，15分「毛詩」（以白文為主）、「毛詩傳箋」、「毛詩正義」、「毛詩注」四類

編次，都十八卷。各卷選取較為完整或錯誤較少或較清晰之寫卷為底卷，其餘寫

卷及刊本（用北京中華書局影印阮元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本）作為參校

本。校錄文字之前，先將各不同編號寫卷予以分類、定名、綴合、解題；校錄之

後有「校記」，說明底本與參校本之異同，並「尊重前人已有的著錄研究成果」，

「前人一些比較重要的正確的校勘意見，亦在校記中加以採納」，「凡二○○○年

以前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加以採擇」；16且兼存旁注音、卷背音。17如此，一展卷

而各寫卷及刊本之異同並陳，同一寫卷之旁注音、卷背音兼識，時賢論說之是非

得失畢見，此所以為敦煌《詩經》寫卷「集大成」之作。 

許氏之校錄寫卷文字，其特色甚多，以下歸納重要者四目，於其校勘方法，

則僅舉其一端，以窺一斑。 

                                                 
15 伯 2669 號寫卷，許氏分抄錄〈齊風〉、〈魏風〉者為伯 2669A，抄錄〈大雅‧文王之什〉者為

伯 2669B。若二者分計，則凡四十一號寫卷。 
16 《合集》，冊 1，卷首，〈凡例〉，頁 1。 
17 頁 630〈鄁（邶）風‧終風〉：「終風且霾。」〈校記〉云：「霾，底二卷背有注音『埋』。」（頁

652， 132 條）。又頁 885〈大雅‧大明〉：「俔（啟見）天之妹。」〈校記〉云：「啟見，底二卷背

注音。」（頁 908，158 條）此二者均卷背注音。惟前一條所屬之卷各例，僅於〈校記〉中說明，

後一條所屬之卷各例，則逕於正文後以括弧識之，並於〈校記〉中作說明，似體例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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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存寫卷字形原貌 

許氏之校錄文字，均以繁體字排版，「以求盡量與敦煌寫本中的寫法保持一

致」，18讀者縱未見寫卷圖版，亦知原卷所作字形；即或誤字、俗字、異體字、

古本字、古正字、古分用字等，均重新造字。柴劍虹論《合集》之校錄文字云：

「所造新字大約在 15000～20000 之間。……所造字 99%以上和通常用字在字型

字體上保持了一致。這是突（凸）出本書特色和校勘質量的重要保證。」19此固

為《合集》校錄文字之特色，亦《合集‧詩經》之特色。 

（二）說明字形訛變之故 

敦煌寫卷之文字，較為草率，除多俗字、異體字外，並多訛字。許氏多能於

〈校記〉中說明字形變異之故，如頁 426〈周南‧關雎〉：「鍾皼樂之。」〈校記〉

云： 

《新撰字鏡‧皮部》有「皼」字，云：「在鼓部。」而〈皷部〉僅出「皷鼓」

二字，云：「二同。」蓋「皼」為「皷」之俗譌也。「皷」為「鼓」之俗寫，

《正字通‧皮部》：「皷，俗鼓字。」（頁 472，29 條） 

頁 558〈大雅‧生民〉：「不 不□（堛）。」〈校記〉云： 

不不堛，刊本「 」作「拆」。案：《說文‧土部》：「 ，裂也。《詩》曰：

『不 不 。』」〈言部〉「 」篆下段注：「凡從 之字隸變為厈，俗又譌斥。」

據此，「 」為隸變字，「坼」為俗字。而「拆」則又為「坼」之訛變。底

二「堛」字左旁略有殘泐，刊本作「副」。……作「堛」者乃是因「坼」而

類化。（頁 575，148 條） 

（三）呈現寫卷殘缺及抄寫情況 

凡寫卷有殘缺、避諱字、補書、旁注、刪改、倒書等情況，許氏均於〈校記〉

中作詳細說明，俾讀者即或未見原卷圖版，亦可推想其殘缺及抄寫情況。 

                                                 
18 《合集》，册 1，卷首，〈凡例〉，頁 2。 
19 柴劍虹〈敦煌經部文獻合集評介〉，引自 2008 年 12 月 31 日《光明日報》。柴劍虹現為中國

敦煌吐魯番學會顧問。 



《敦煌學》第二十九輯 

 

38 

論殘缺者：頁 429〈周南‧麟之趾〉：「麟之趾，振振公子。」〈校記〉云： 

趾振振公，甲三（樑按：許氏參照本中無「甲三」，疑是「甲卷」或「丙三」

之誤）殘存此四字，且「趾」僅存下部殘畫。（頁 478，96 條） 

頁 620〈周南‧樛木〉：「 上□（下） 樂只……。」〈校記〉云： 

「樂」前底卷殘泐。自前行《鄭箋》「下」至此行經文「樂」間底卷殘泐，

刊本作……。（頁 621，2 條）  

論避諱字者：頁 429〈周南‧麟之趾‧序〉：「雖衰世之公子。」〈校記〉云： 

世，底二乙缺右邊竪筆，乃避諱缺筆字。（頁 478，95 條）  

頁 443〈衛風‧氓〉：「其葉沃若。」〈校記〉云： 

葉，底二乙原作「 」，諱改字，茲據刊本改。（頁 506，416 條） 

論補寫者：頁 438〈鄁（邶）風‧新臺〉：「魚網之設。」〈校記〉云： 

「魚」字在行末，此字後加於界欄外。（頁 496，299 條）  

頁 858〈小雅‧車攻〉《傳》：「……不逐奔走，古之道也。」〈校記〉云： 

「走古」二字底卷原脫，後補於界欄外地腳。（頁 867，102 條） 

論旁注者：頁 442〈衛風‧碩人〉：「鱣檀鮪偉涰涰。」〈校記〉云： 

鱣檀鮪偉涰涰，「檀」、「偉」皆底二乙旁注音。（頁 505，408 條）  

頁 438〈鄘風‧栢（柏）舟〉：「之死矢靡它他。」〈校記〉云： 

它他……。「他」，底二乙小字旁注，當是注音。（頁 497，316 條）  

論刪改者：頁 439〈鄘風‧牆有茨〉：「牆有茨，不可掃。」〈校記〉云： 

底二乙「掃」下原有「也」，又圈去。（頁 498，320 條）  

頁 451〈鄭風‧東門之壇（墠）〉：「其人不遠。」〈校記〉云： 

不，底二乙原寫作「甚」，後改為「不」。（頁 514，540 條）  

頁 741〈豳風‧七月〉《箋》云：「長條不枝落者，束而采之。」〈校記〉云： 

不枝落者，底一甲原作「少故落」，點去「少」字，右旁朱筆補「不枝」二

字，又點去「故」字，「落」字右下側朱筆補「者」字。（頁 764，54 條） 

論倒寫者：頁 461〈唐風‧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焉。」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類詩經之屬》校錄評議 

 

39 

〈校記〉云： 

風焉，底二乙倒寫於上行之末。（頁 530，764 條）  

頁 705〈齊風‧南山〉《箋》云：「……襄公、文姜不宜為夫婦之道。」〈校記〉

云：  

夫婦之道，此四字底卷為雙行對齊而倒寫於上行之末。（頁 720，113 條）  

以上諸例，於各類情況述之甚詳，甚或描繪細微者，當為此書之最大特色。 

（四）探討文字衍脫原因 

許氏之校錄文字，既取眾本對校，而得各本之衍、脫現象，且更探討其形成

原因。 

論衍文者：頁 427〈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校記〉云： 

之，底一原有二「之」字，應是換行抄重，兹據底二甲、刊本刪。（頁 475，

64 條） 

論脫文者：頁 633〈鄁（邶）風‧雄雉〉《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

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不恤國之政事。」〈校記〉云： 

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底一甲原無此十一字，應是因換行而將前一「而」

字看成後一「而」字而誤脫，兹據刊本補。（頁 664，270 條）  

以上衍、脫之現象，皆抄胥之常病，許氏均予指出，並探其成因。 

（五）據文例及注例以校勘經注 

許氏之校勘經注，其據文例及注例為說者，多的然可信。 

據〈詩序〉文例者：頁 632〈鄁（邶）風‧雄雉‧序〉：「〈雄雉〉刺衛宣公

也。淫亂不恤國事，軍旅數起……。」〈校記〉云： 

淫亂，……底二前有「宣公」二字。案〈小序〉凡言刺某人，後所言其具

體之事迹，往往省略主語。如……，底二之「宣公」二字蓋衍文。（頁 663，

261 條）  

此謂〈小序〉之文簡約，前既言刺某人，後即以之為下所言具體事迹之主語，不

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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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鄭《箋》注例者：頁 635〈鄁（邶）風‧谷風〉：「我躬不閱，皇卹（遑恤）

我後。」《箋》云：「躬，身也，……我身尚不能自容，何暇憂後所生子孫。」〈校

記〉云： 

身，刊本同，底二作「躬」。案依鄭《箋》通例，當作「身」。（頁 677，442

條）  

此謂鄭《箋》既已訓經文「躬」為「身」，以下申述語即當用所釋之「身」字，

不當復用經文「躬」字。 

三、「定本」觀念及其校錄得失評議 

（一）「定本」觀念評議 

《合集》之所以被稱為「集大成」之作，其原因之一，即是匯校各寫卷及刊

本，使成為「定本」。項楚於《合集‧序》曾指出：敦煌寫卷之匯校工作之一，

為「在選定底本的基礎上，參考其他異本（原註：包括傳世本），一一寫成定

本。」20編委會《合集‧前言》亦云：「不少學者指出：……按比較合理的分類

體系重新編排，編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獻合集，作成像標點本《二十四史》那

樣的『定本』。」21《合集‧詩經》之校錄，即依此原則而成之「敦煌《詩經》

文獻合集『定本』」。 

惟敦煌其他文獻或可為定本，而敦煌經部文獻較難為定本；敦煌經部其他文

獻或可為定本，而敦煌《詩經》文獻尤難為定本。22主要理由有三。一、就「敦

煌」名義而言：所謂「定本」者，既合敦煌寫卷與傳世刊本為一，其雖據敦煌本

為底本，然其中又多據刊本而予增、刪、校改（《合集‧詩經》所整理之「定本」，

多以傳世刊本為校改之依據，說並詳下），則是敦煌本中參以傳世本，雖以「敦

煌」為名，而不全為敦煌之實，與「敦煌」二字之名義殊乖。蓋學者研究《詩經》

之遺憾，在敦煌本之不易蒐求完備，今既併合刊本，雖可省讀者翻檢之勞，然已

非敦煌本之原貌，讀者如欲就《合集》以求敦煌文獻，所得者乃寫卷與刊本之揉

                                                 
20 《合集》，册 1，卷首，〈序〉，頁 2。 
21 《合集》，册 1，卷首，〈前言〉，頁 2。 
22 其他諸經僅據一家之注作疏，為一家之學；而《詩經》則據二家之注（毛《傳》、鄭《箋》）

作疏，是二家之學，故云「尤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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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二、就古代文獻傳寫之情況而言：古人之為經書作注作疏，彼此各據所傳

抄之底本而為之注、疏，其底本不盡相同；後人將之合刊，復自據其傳抄本中之

經、注、疏而予合刊，是以經、注、疏多有不相合者，若欲強合眾本而為「定本」，

則不合古代文獻流傳之事實。經部文獻如此，《詩經》尤其如此。蓋鄭《箋》所

據之經文底本，與毛《傳》所據不盡相同（鄭《箋》時或據三家《詩》）；而《正

義》所據之毛《傳》、鄭《箋》，與六朝義疏所據者亦未必相同。又敦煌《詩經》

文獻含經文、《傳》、《箋》、《正義》四部分（若《釋文）等音義類不計），不僅敦

煌寫卷與傳世刊本所據之經文、《傳》、《箋》、《正義》底本未必相同，即敦煌各

寫卷所據之底本亦未必相同，若欲強合而「定」於一是，無異統一不同之底本，

則是淆亂眾本，治絲而愈棼，不合古代文獻流傳之事實。三、所謂「定本」者，

往往出於整理者之主觀認定，其是否確可「定」之而無疑，猶待多所斟酌考定。

此三理由中，其「名義」之說易喻，以下僅就後二者予以論證。 

段玉裁有云： 

凡疏與經注本各單行也，而北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

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將以便人，而其為經、注之害，則未

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尚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

流傳至宋，授受不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諸單行之疏，而未必為孔

穎達、賈公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說，乃或齟齬不謀，淺者乃或改一就

一。陸氏所守之本，又非孔賈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

刊注、疏、音釋，學者能識其源流同異抑尠矣。23 

《詩經》經、《傳》本自別行，漢末方有合之者，至於鄭玄，乃更取經、《傳》合

以己《箋》。24若孔穎達《毛詩正義》，則單獨成書，不與經、《傳》、《箋》合；

非惟《毛詩正義》如此，其他各經亦然，此即所謂「單疏本」。25其經注本、單

                                                 
23 清‧段玉裁《經韻樓集‧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皇清經解》，臺北：復興書局，1972 年

11 月，冊 10，卷 661，頁 1b，總頁 7619。 
24 孔穎達《毛詩正義》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行。三《傳》之文不與經連，故《石經》

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

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禮》之註，乃云『欲省學者兩讀，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來

始就經為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見

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阮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注

疏附校勘記》，1977 年 1 月，卷 1 之 1，頁 3b，總頁 12。 
25 《合集‧詩經》頁 960-965 據斯 498 所校錄《毛詩正義》，即單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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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本均賴傳鈔，復各單行，是以多異本。自北宋之季合經、注、疏於一本，26刊

刻者乃用其所習守之經注本，冠諸單疏本，淺人見經注與疏齟齬不謀，27「於注

文不無刪削」，28「乃或改一就一」（上引段氏語），於是源流淆亂無別矣。 

《詩經》經注之寫卷、刊本，其文字頗為不一，茲舉《合集‧詩經》一例。

刊本〈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柳依依。今我來思，雨雪霏霏」，《箋》云：

「我來戍止，而謂始反時也。」此《箋》，斯 2049（《合集‧詩經》據為校錄底

本，稱「底二甲」，以下各底本之稱仿此）作「我來謂戍止，而始及時也」；伯

2514（乙卷）作「我來戍役止息，而始反時」；《正義》標起止，作「我來戍役止，

而謂始反時」；《正義》又曰：「定本無『役』字，其理是也」。則「我來戍止」句，

定本與刊本同。29其中，除定本與刊本同之外，其餘各本均不同，即《正義》本

亦與定本、刊本不同。30古寫卷、刊本之不一如此，作為資料彙編之《合集‧詩

經》，與其齊所不齊、同所不同，不如各存其異，使如涇渭分明，當更有裨學者

研究之用。 

許氏既集眾敦煌《詩經》寫卷及刊本而著為「定本」矣，其理想雖高，用意

雖佳，然其事非易，且時或不免流於整理者之主觀。顏之推即言曰： 

校定書籍，亦何容易。……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異，或兩文 

皆欠，不可偏信一隅也。31 

善乎段玉裁之說云：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不譌不漏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

                                                 
26 南宋初年浙東茶鹽司，合經文、注文、義疏於一本，是經文、注、疏合刻之始，亦「注疏」

一詞用於經書之始，初刻《周易》、《尚書》、《周禮》三種。參屈萬里《古籍導讀》，臺北：臺灣

開明書店，1971 年 11 月 5 版，頁 57-58。 
27《毛詩注疏》卷一「詁訓傳」，阮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云：「《正義》原書與經注別行，後來

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間三山黃唐所編彙，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其所用經注本，非

《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清‧阮元《毛詩注疏校勘記》，《皇清經

解》臺北：復興書局，1972 年 11 月，冊 13，卷 840，頁 3a，總頁 9396。 
28 昌彼得〈元版論語集解跋〉云：「自南宋初群經合注於疏，於注文不無刪削，而後代輾轉繙刻，

亦難免訛誤。」見魏‧何晏等《論語集解》，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0 年 3 月，影印元覆刊

宋廖氏世綵堂本善本，卷末，頁 2。 
29 斯 2049、伯 2514 所作，並見《合集‧詩經》頁 755 校錄及頁 837〈校記〉之 894、895 條。 
30 〈校記〉云：「《正義》標起止作『我來戍役止』，並云：『定本無「役」字，其理是也。』是孔

所據本作『我來戍止』。」（頁 837，894 條）按〈校記〉說誤。作「我來戍止」者，定本也，孔所

據本作「我來戍役止」；《正義》標起止有「役」字，而定本無「役」字，其所謂「其理是也」是

贊同定本，非其所據本無「役」字，語甚明白，無容誤解。 
31 北齊‧顏之推撰、王利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北：明文書局，1982 年 2 月初版，卷 3，
〈勉學〉，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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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是非，曰立說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立說之是非，

二者不分，轇輵如治絲而棼。……何謂底本？箸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立

說？箸書者所言之義理也。……故校經之法，必以賈還賈，以孔還孔，以

陸還陸，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理之是非，而後

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理可以徐定。不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

則多誣古人；不斷其立說之是非，則多誤今人。自宋人合《正義》、《釋文》

於經、注，而其字不相同者一切改之使同，使學而不思者白首茫如，其自

負能校經者，分別又無真見，故三合之注疏本，似便而易惑，久為經之賊

而莫之覺也。32 

「定底本是非」為「斷立說是非」之前提。而「以賈還賈，以孔還孔，以陸還陸，

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理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

而後經之義理可以徐定」，為校經注之方法，亦其原則；「不先正注、疏、《釋文》

之底本，則多誣古人」、「其字不相同者一切改之使同」是「經之賊」，為校經注

之戒律；「不斷其立說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為校經注之責任。其所謂「經之賊」

者，雖不免言之過甚，其意不過極言改字之害。茲即舉《合集‧詩經》一例，以

明「定底本是非」之重要。 

頁 891〈大雅‧思齋（齊）〉：「肆戎疾不殄，烈假不瑕。」此據伯 2669A（底

二）校錄。〈校記〉云： 

瑕，底一（樑按：北敦 14636、北新 836）同，刊本「遐」。鄭《箋》：「瑕，

已也。」北京大學出版社之標點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據鄭《箋》

及《釋文》，認為經文當作「瑕」，不應作「遐」。案：毛《傳》云：「烈，

業；假，大也。」僅釋「烈假」二字。《釋文》云：「瑕，毛音遐，遠也；

鄭古雅反，已也。」《正義》云：「毛以為……王之功業廣大，豈不長遠乎？

言長遠也。以惡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若經文作「瑕」而不

作「遐」，《釋文》、《正義》何從釋為「遠」？《毛詩》本當作「遐」，作「瑕」

者據鄭玄改經也。（頁 936， 570 條） 

今按：毛《傳》、鄭《箋》、《釋文》、《正義》均作「瑕」，刊本作「遐」者，

恐是後人據毛《傳》「遠也」之訓而改，北京大學出版社之標點本《十三經注疏‧

                                                 
32 清‧段玉裁《經韻樓集‧與諸同志論校書之難》，《皇清經解》，臺北：復興書局，1972 年 11
月，冊 10，卷 666，頁 21a-25b，總頁 7694-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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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正義》之說不誤。許氏誤解《釋文》體例，致是非顛到。茲略論之。 

《釋文‧序錄》云： 

余既撰音，須定紕繆。若兩本俱用，二理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異；其

涇渭相亂，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復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

而又存之者，示博異聞耳。33 

是《釋文》所列用以音注之文字，即其「定紕繆」所據之本，若有異文，則識「一

本作某」或「本或作某」、「本又作某」、「本亦作某」等以別之。〈大雅‧思齋（齊）〉

之「烈假不瑕」，陸氏所見無他異文，其所據本及毛《傳》、鄭《箋》本均作「瑕」，

依《釋文》體例如此。 

又許氏謂：「若經文作『瑕』而不作『遐』，《釋文》、《正義》何從釋為『遠』？」

亦誤解《釋文》、《正義》訓例。《釋文》云：「瑕，毛音遐，遠也；鄭古雅反，已

也。」此所謂「音」，即指假借。34數句意謂：經文「瑕」，毛讀為「遐」，訓「遠」；

鄭讀為「古雅反」，訓「已」。非《釋文》據經文「遐」而訓為「遠」。此可以〈鄭

風‧清人〉之例證之。〈鄭風‧清人〉：「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釋文》云：

「重喬，毛音橋，累荷也；鄭居橋反，雉名，所以縣毛羽也。《韓詩》作鷮。」

刊本毛《傳》即作「重喬，累荷也」，鄭《箋》作「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

以縣毛羽」，與《釋文》所述正同，凡《釋文》音注之後繼述《傳》、《箋》訓義，

例均如此，非《釋文》訓「瑕」或「遐」為「遠」也。至《正義》云「毛以為……

王之功業廣大，豈不長遠乎？言長遠也。以惡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

乃據毛「瑕，遠」之訓而申其義。〈思齋（齊）〉「烈假不瑕」，毛《傳》僅釋「烈、

假」二字，未釋「瑕」字，「《正義》何從釋為『遠』」？此有二可能。一、《釋文》

既述毛「瑕，遠」之訓，《正義》亦本此義而申之，則毛《傳》或本有此「瑕，

遠」之訓，而後人傳抄脫漏。二、毛《傳》未釋〈思齋（齊）〉「瑕」字，然〈邶

風‧泉水〉「不瑕有害」，毛《傳》云：「瑕，遠也。」前既有注，後即不復出注。

《釋文》、《正義》所述，或即據〈泉水〉《傳》。要之，許氏於《釋文》、《正義》

注例，均有誤解，遂謂「《毛詩》本當作『遐』，此作『瑕』者據鄭玄改經也」，

                                                 
33 見唐‧陸德明撰、清‧盧文弨校《經典釋文》，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年 2 月影

印抱經堂本，卷 1，〈條例〉，頁 3b，總頁 4。 
34 《釋文》標「音」以示假借，其例習見。如《尚書‧大誥》：「天明畏」，《釋文》云：「畏，如

字，徐音『威』。」即謂徐邈假「畏」為「威」。見同上揭書，卷 4，〈尚書音義下〉，頁 5a，總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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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段玉裁所謂之「多誣古人」者；「底本之是非」既誤，「立說之是非」更無論

矣。 

校經當如段氏所說，「以賈還賈，以孔還孔，以陸還陸，以杜還杜，以鄭還

鄭，各得其底本」；於敦煌《詩經》寫卷之校錄，似亦當「以寫本還寫本，以刊

本還刊本，存各本原貌」，以俾讀者各得毛《傳》、鄭《箋》、《正義》之底本，乃

能進而「斷其立說之是非」。 

（二）「定本」觀念之校錄得失評議 

《經典釋文》之為經、注作音義，雖有其所據之本，然其可貴，亦在兼存「一

本」、「或本」，俾後人得藉以參稽眾本，而推傳注所據之底本。顏師古嘗為《五

經定本》，而《正義》不盡之從，甚或提出異議。阮元之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於原刊文字均仍其舊，不輕改易，僅於所校勘之文字旁加「。」號，並識所見於

《校勘記》中，此校勘古書之道也，亦存古書之道也。是欲強合諸寫卷而為「定

本」，終不免主觀之見。許氏之校錄敦煌寫卷而為「定本」，雖亦據其他寫卷，而

實以刊本為主。刊本僅為眾參校本之一，與寫卷各有其優劣得失，斠理之道，不

如保留底卷之原貌，並兼存眾參校本之異同於〈校記〉中，至其是非曲直，則由

讀者斟酌取捨，如此，既保存敦煌本原貌，亦符合研究者之需要。若逕予刪改，

時或遺失敦煌本之可貴價值。 

許氏之校錄敦煌寫卷，有論所據底卷為衍文，惟仍保留其文字者；有刪除、

增補、易替、乙改底卷文字者；亦有以他卷為衍文，不取補底卷闕文者。蓋務為

「定本」，又多據刊本以定從違，恐不免曲解文義。以下即就上述情況，分六類

論之。 

1. 論為衍文，仍保留底卷文字 

(1) 頁 858〈小雅‧車攻〉：「徒御不驚，大庖不盈。」《傳》云：「徒，輦者

也。御，御馬也。」此據伯 2506（底卷）校錄。〈校記〉云： 

者，刊本無。「者」為衍文。（頁 869，119 條） 

此以「者」字為衍文，其判斷之依據，惟刊本而已，然所校錄，猶保留其字。 

今按：「者」字宜非衍文。陳奐《詩毛氏傳疏》引毛《傳》作「徒，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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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御馬者」，並云： 

「徒，輦者。御，御馬者」，二「者」字各本作「也」字，依《正義》訂正。

《正義》云：「諸徒皆為徒行，此獨以為輦者，〈釋訓〉云：『徒御不驚，輦

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說。」35 

按《爾雅‧釋訓》云：「徒御不驚，輦者也」，釋「徒」字之義為「輦者也」，未

釋「御」字。《正義》釋「徒」字，既引《爾雅》，又謂毛《傳》「依而為說」，是

其所據本毛《傳》有「者」字，與伯 2506 所作同。又《文選‧西京賦》：「徒御

悅，士忘罷」，李善《注》：「《毛詩》曰：『徒御不驚』，毛萇曰：『徒，輦者也。

御，御馬也。』」36此李善所據本也，與伯 2506 所作「徒、御」之釋全同。諸本

所作，均有「者」字，〈校記〉謂「者」為衍文，不足據。 

(2) 頁 639〈鄁（邶）風‧北門〉：「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

云：「謂勤施人事，君不知志，故自決 （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

之不至。」此據斯 10（底二）校錄。〈校記〉云： 

謂勤施人事君不知志，刊本作「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頁 694，653 條） 

又云： 

（「忠之不至」之）不，刊本無。案《正義》標起止亦無「不」，此當為衍 

文。（頁 694，654 條） 

按斯 10 此《箋》，與《正義》本、刊本所作，文字異同甚多，其文理不同，意亦

不同，殆所據本之異，似宜「以寫本還寫本，以刊本、《正義》本還刊本、《正義》

本」，存各本之原貌，而不必論寫卷為衍文；若據刊本，以斯 10 之「不」為衍文，

則斯 10《箋》語即不通矣。 

刊本《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

事君何哉？忠之至。」（《正義》標起止，作「『詩人』至『之至』」，亦無「不」

字，與刊本同。）上言「事君無二志」，下言「忠之至」（「至」者「極」也），意

正相承。然既曰「自決歸之於天」、「勤身以事君，何哉」，語甚怨懟，又曰「事

君無二志」、「忠之至」，不免前後矛盾。而《正義》釋云：「詩人事君，不知己而

                                                 
35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8 年 9 月 5 版，卷 17，頁 17a，總頁 463。 
36 梁‧蕭統編、唐‧李善注《文選》，臺北：華正書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本，1982 年 11 月初版，

卷 2，頁 22b，總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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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去，是無二志也。……君臣義合，道不行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

之，知復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37既曰「君臣義合，道不行則去」、「今

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復何哉」，又曰「無去心，是忠之至也」，亦承

所據本《箋》語而強予牽合。而斯 10《箋》則云：「謂勤施人事，君不知志，故

自決 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不至。」所謂「忠之不至」，「至」者「達」

也，謂其忠「不達於君」，即上所云之「君不知志」也；既「君不知志」、「忠之

不至」，故「自決 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均怨懟語，前後文意相承一

貫，與此詩〈序〉「刺仕（阮校謂《正義》本作『士』）不得志也。言衛之忠臣不

得其志爾」之意亦合，較《正義》本、刊本為長。 

疑《正義》本、刊本《箋》語，或係後人基於忠君思想而改；既改「君不知

志」為「（事）君無二志」，復改「忠之不至」為「忠之至」，俾二語前後相承，

然與其他怨懟文字仍不相應。斯 10 與《正義》本、刊本文字既多異，無寧視為

異文，而不必論為衍文。斯 10《箋》之「君不知志」與「忠之不至」前後文意

相承，若如許氏之必欲以「忠之不至」之「不」字為衍文，則「君不知志」之「不」

字亦必當論為衍文，否則前後文字無法通讀，然取與《正義》本、刊本相較，斯

10 之「君不知志」，與《正義》本、刊本之「（事）君無二志」，又非僅「不」字

之異而已，知不然矣。 

2. 論為衍文，逕刪除底卷文字 

(1) 頁 708〈魏風‧葛屨〉：「摻摻女手，可以縫裳。」《箋》云：「言女手者，

未三月未成為婦。礼也。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裳也。魏俗使未三月

婦縫裳，利其事也。」此據伯 2669B（底卷）校錄。〈校記〉云： 

婦縫裳，底卷前原衍「未成」二字，兹據刊本刪之。（頁 729，243 條） 

〈校記〉之說，有可商榷者二：一、詳驗伯 2669B，「未三月未成為婦礼也」

作「未三月未成其為婦礼也」，「成」下有「其」字，校錄脫；二、〈校記〉據刊

本，謂底卷「未成」二字為衍文，並於校錄中逕予刪除，恐非是。 

先就鄭《箋》申《傳》及《箋》語之上下相承言之。伯 2669B 此《箋》，實

申毛《傳》。毛《傳》云：「婦人三月廟見，然後執婦功」，言「成婦」之義；《箋》

                                                 
37 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阮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毛詩

注疏附校勘記》，1977 年 1 月，卷 2 之 3，頁 9b-10a，總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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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未三月未成其為婦」，言「未成婦」之義，似相反而實相成，均「礼也」；38

今魏俗使「未三月未成婦」者縫裳，是「非禮也」。又《箋》云「未三月『未成

婦』」，正承上之「未三月『未成其為婦』」而言，「成婦」與「未成婦」不同，鄭

氏此《箋》特指出魏俗使「未成婦」縫裳，而非泛言「未三月婦」。以禮箋《詩》

為鄭《箋》特色之一，此亦其證。 

次就《正義》申《傳》言之（《傳》、《箋》略同，故《正義》不復申《箋》）。

《正義》云： 

……既入夫家，仍云「女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見，

稱來婦」，又云：「女未廟見而死，歸葬於女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

廟見者為「成婦」矣。……「三月廟見」，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見於舅

姑之廟；若有舅姑，則〈士婚禮〉所云：「質明，贊見婦於舅姑」，不待三

月也。雖於昬之明旦即見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行，故《易‧歸妹》注及

鄭《箴膏肓》皆引〈士昬禮〉云：「婦入三月，而後祭行。」然則雖見舅姑，

猶未祭行，亦「未成婦」也。39 

《正義》承《傳》、《箋》之意，申發「成婦」與「未成婦」之義，蓋「祭行」而

後「成婦」，「未祭行」則「未成婦」。「未成婦」與「未三月婦」之義不盡相同。

刊本於《箋》語「婦縫裳」前脫「未成」二字，敦煌寫卷正可補其闕，〈校記〉

乃反據刊本論為衍文，並予逕刪，非惟誤上加誤，且失此寫卷之可貴價值，豈不

可惜。 

(2) 頁 886〈大雅‧大明〉：「篤生武王，保佑命尔。」《箋》云：「天降氣於

大姒，厚生聖子武王。」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校記〉云： 

天降氣於大姒，底二「氣」下原衍「依」字，兹據底一（樑按：北敦 14636、

北新 836）、刊本刪。（頁 910，193 條） 

今按：伯 2669A 作「天降氣依於大姒」，非不可通。〈魯頌‧閟宮〉：「赫赫姜嫄，

其德不回，上帝是依。」《箋》云：「依，依其身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

德貞正不回邪，天用是馮依而降精氣。」〈閟宮〉此《箋》，即「天降氣依於姜嫄」

                                                 
38 鄭《箋》二句，校錄原作「未三月未成其為婦。礼也」，「婦」下作句號，似當作逗號，讀作

「未三月未成其為婦，礼也」，「礼也」二字正釋「未三月未成其為婦」句，似當連上讀。又刊本

無「礼也」二字，以有二字為長。 
39 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阮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毛

詩注疏附校勘記》，1977 年 1 月，卷 5 之 3，頁 3a-b，總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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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與伯 2669A〈大明〉《箋》之「天降氣依於大姒」正同，以《箋》證《箋》，

應以伯 2669A 有「依」字為長，是以無寧存此異文，似不必逕予刪除。 

(3) 頁 888-889〈大雅‧綿（緜）〉：「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云：

「虞芮之君，相与爭田，久而不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行

者讓路，……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

〈校記〉云： 

以其所爭田為閑田，底二「以」前衍「与」字，兹據底一（樑按：北敦 14636、

北新 836）、刊本刪。（頁 925，414 條） 

〈校記〉既云「『以』前衍『与』字」，殆以「与」字屬下，讀為「与以」，故論

為衍文。 

今按：「与（與）」字當屬上，合上讀為「乃相讓與」。「讓與」一詞，古人習

用。如〈大雅‧皇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正義》云：「大伯讓與王季。」

〈商頌‧那‧序〉：「微子至於戴公」，《正義》云：「服虔云：『弗父何……當有宋

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後漢書‧馮岑賈列傳第七》云：「……於是讓與江夏太

守侯登、武陵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後漢書‧劉趙淳于江劉周趙列傳第二

十九》云：「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其例至夥，無煩多

舉。〈校記〉以「与」字為衍文而逕刪，恐待斟酌。 

3. 論為闕文，逕增補底卷文字 

頁 756〈小雅‧出車〉：「執 （訊）獲醜，薄言還 （歸）。」《箋》云：「 ，

言；醜，眾也。伐西戎，以凍始釋時反朔方之壘，……［執 ］，執其可言問［及］

所獲之眾以 者，當獻之。」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執訊，底二甲無，乙卷（樑按：伯 2514）、刊本亦無。丙卷（按：伯 2570）

作「執 」，「 」為「訊」之誤字。姜亮夫曰：「鄭《箋》云：『 執其可言

問所獲之眾』，這話語義實在不太明白。等我們看到 2570 卷，則作『執訊，

執其可言問及所獲之眾』，多了『執訊』二字同一個『及』字，語義是何等

清楚朗暢。」（原註：《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100 頁，上海古典文學出

版社，1956。）潘重規云：「文義當以此卷（引者註：指丙卷）為長。」兹

據丙卷補。（頁 844，98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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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執其可言問及所獲之眾」之「及」，除見於伯 2570 外，亦見於伯 2514 ，

姜、潘二家俱未言及；許氏〈校記〉亦僅謂伯 2514 無「執訊」二字，而未及伯

2514 有「及」字，殆失校。伯 2570、2514 既均有「及」字，是當有，許氏補之，

是也。惟「執訊」二字，似不當補，理由有四。一、若如丙卷作「執 ，執其可

言問及所獲之眾」，則當置於「訊，言」之下，而不當置於此，其位置不當。二、

「所獲之眾」是「獲醜」而非「執訊」，不應居「執訊」之下，且加「及」字以

連屬之。三、「執其可言問及所獲之眾以 者」，是串講「執 獲醜，薄言還 」

二句之意；下更著「當獻之」一語，謂獻俘也，又總結「執 獲醜，薄言還 」

二句之義。「執訊獲醜」句，又見〈小雅‧采芑〉。〈小雅‧采芑〉云：「方叔率止，

執訊獲醜」，《箋》云：「方叔率其士眾，執將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

（此據刊本。伯 2506「 」下有「者」字，餘同，見《合集‧詩經》頁 857），

亦串講「方叔率止，執訊獲醜」二句之意，亦無「執訊」二字，正可與〈出車〉

相證發；惟「執將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無「及」字，則未若伯 2570、2514

〈出車〉《箋》有「及」字者之語義明白。四、伯 2570、2514 均有「及」字，是

聯繫「執其可言問」（執訊）及「所獲之眾」（獲醜）二語，若無「及」字，則二

語不相連屬。既有「及」字，則「語義是何等清楚朗暢」（姜氏語），「文義當以

此卷為長」（潘氏語）。惟姜、潘二家均僅留意「及」字，而未留意「執訊」二字

為衍文。底二甲、乙卷、刊本均無「執訊」二字，是也，許氏補之，恐失當。 

4. 論為誤字，逕易替底卷文字 

(1) 頁 460〈唐風‧椒聊〉：「彼己之子，碩大無朋。」《箋》云：「碩謂壯皃，

佼好也。」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壯皃，底二乙「壯」原作「狀」，形誤字，兹據刊本改正。（頁 526，708 條） 

今按：伯 2529 作「狀皃佼好」，義較長。狀、壯二字形音俱近，易訛。然若

如刊本作「壯皃」，依鄭《箋》例，當無「謂」字，作「碩，壯皃」，不作「碩謂

壯皃」；且「壯皃」既為形容之詞，下亦不當復贅曰「佼好也」。此當如伯 2529

所作，七字連讀為「碩謂狀皃佼好也」，「佼好」為「狀皃」之謂語，「皃」下不

逗。〈衛風‧考槃〉：「碩人之寬」、〈衛風‧碩人〉：「碩人其頎」，《箋》均釋云：「碩，

大也。」〈椒聊〉「碩大」連文，故《箋》變云：「碩謂狀皃佼好也」，「狀皃佼好」

即已含「壯」義。阮元《毛詩校勘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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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謂壯貌佼好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段玉裁

云：「《正義》云：『以碩為壯佼貌』，是《正義》本作『壯佼貌』。『壯

佼』二字，疑鄭本用〈月令〉文，而後人亂之。『壯佼』又見〈萇楚〉

《箋》。』」40 

段、阮均疑刊本而從《正義》者，豈亦以為「壯皃」既為形容之詞，下不當復贅

「佼好」歟？惜彼未見敦煌寫卷也。 

（2) 頁 463〈唐風‧有杖（杕）之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

「言心誠愛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禮［極］歡以待之者。」此據伯 2529（底

二乙）校錄。〈校記〉云： 

當盡禮極歡以待之者，底二乙原脫「極」字，茲據刊本補；「歡」原作「勸」，

形誤字，兹據刊本改正。（頁 532，797 條） 

今按：鄭氏以禮箋《詩》，此《箋》所言，為飲食之禮，依此禮，當作「勸」。

茲論之。 

〈小雅‧六月〉云：「飲御諸友，炰鱉膾鯉。」《箋》云：「今飲之酒，使其

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 也。」〈六月〉所言者飲食之禮，

鄭《箋》正用「極勸」二字。 

飲食之所以須「勸」之者，〈小雅‧鹿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

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申云：「飲有酬賓送酒之幣，

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礼〉『賓三飯

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

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復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礼

食用幣之意也。」41《正義》即申《箋》「極勸」之義，且亦用「勸」字。 

伯 2529〈有杕之杜‧序〉云：「刺晉武公（刊本無『公』字）也。武公寡特，

兼其宗族，而不求賢以自輔焉。」求賢須以禮，「飲食」之外更須「極勸以待之」，

                                                 
40 清‧阮元：《毛詩注疏挍勘記》，《皇清經解》，臺北：復興書局，1972 年 11 月，冊 13，卷 841，
頁 38b，總頁 9441。按〈萇楚〉：「夭之沃沃。」毛《傳》云：「沃沃，壯佼也。」為《傳》語，段

氏謂「見〈萇楚〉《箋》」者，誤。 
41 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雕阮元重刊

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1977 年 1 月，卷 9 之 2，頁 1b，總頁 315。
饗賓「侑勸」之禮，可並參〈小雅‧彤弓〉《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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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盡禮」之意。以〈有杕之杜〉《箋》與〈鹿鳴‧序〉相較，此《箋》云「何

但飲食之，當盡禮，極勸以待之」，亦即〈鹿鳴‧序〉「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之意。鄭氏此《箋》，或即據〈鹿鳴‧序〉而為說。 

5. 論為誤倒，逕乙改底卷文字 

頁 708〈魏風‧汾沮洳〉：「彼其之子，美無度。」《箋》：「是子之德，美無

有度，言不可尺寸也。」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校記〉論「之德」二字

云： 

底卷倒作「德之」，兹據刊本乙正。（頁 730，257 條） 

檢伯 2969B，「美無有度」作「美無有度量」，有「量」字。許氏校錄既脫「量」

字，又以伯 2969B「德之」為「之德」之倒，恐非。依伯 2969B《箋》，當讀作：

「是子德之美，無有度量，言不可尺寸也。」「尺寸」即「度量」，「不可尺寸」

即「無有度量」，故加「言」字以明其意。許氏於校錄時殆逕依刊本，致誤脫「量」

字，遂又據刊本，改「德之」為「之德」，恐失《箋》意。【參圖版 1】 

6. 論他卷為衍文，不取補底卷闕文 

頁 749〈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遅。」《傳》云：「文王率諸侯撫

叛國，而朝聘乎紂，故作樂以文王之道，為後世法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

校錄。42〈校記〉云： 

故作樂以文王之道，乙卷 （樑按：伯 2514） 作「周公作樂以歌文王之德」，

刊本作「故周公作樂以歌文王之道」。《正義》云：「定本云『作樂以文王之

道』，無『周公歌』三字。」是底二甲與定本同也。《正義》又云：「然〈鹿

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是《正義》不

以定本為然。陳奐《詩毛氏傳疏》云：「此言為一部諸文王詩之總義矣。」

此用《正義》說也。然何以不言於〈鹿鳴〉以該下二篇，而必舉中篇以明

上下呢？《正義》之說難以服人。（頁 807，533 條） 

此則據《定本》而不據刊本，雖伯 2514、《正義》本均與刊本同，亦並不取以補

底卷闕文。 
                                                 
42 伯 2514（乙卷）「文王」前有「牋（箋）云」二字，以為鄭《箋》，〈校記〉有說，見頁 807，
5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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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傳》語當如伯 2514、刊本、《正義》本之有「周公」二字者是，斯

2049、定本無「周公」二字者，為脫文，當據補，許氏駁《正義》之說，非是，

理由如下。 

(1) 就《傳》語之上下文義相承論之。《傳》上云「文王率諸侯撫叛國，而

朝聘乎紂」，若下無「周公」二字，則據上下文義之相承，無論如斯 2049 所作之

「作樂以文王之道」，或如伯 2514 之「以歌文王之德」，或刊本之「以歌文王之

道」，豈非文王自「作樂以文王之道」（或「以歌文王之德」、「以歌文王之道」）？

不通甚矣，是必當有「周公」二字。蓋周公見「文王率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紂」，因而作樂（或「以歌」）以「文王之德」（或「文王之道」）。 

(2) 就《正義》駁《定本》之意論之。《定本》無「周公歌」三字，《正義》

不以為然者，其駁定本云：「然〈鹿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

中以明上下」，所謂「皆歌之」、「舉中以明上下」者，旨在討論「歌」字之有無，

而非討論「周公」二字之有無，二者之層次不同。許氏不以《正義》「舉中以明

上下」之說為然，乃據以否定《正義》本之「周公」二字，恐誤解《正義》之意。  

(3) 就《正義》「舉中以明上下」之推論邏輯論之。《正義》係據其所認為之

已知線索，以推論「歌」字之有無。其已知線索有二：一、《儀禮‧鄉飲酒禮、

燕禮》皆歌〈鹿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是三篇皆「後世常歌」（〈四牡〉

《正義》語）。二、「此禮是周公所制法」（亦〈四牡〉《正義》語）。其推論邏輯

亦有二：一、〈四牡‧序〉云：「勞使臣之來也，有功而見知則說矣。」《箋》云：

「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來於其職，於其

來也，陳其功苦以歌樂之。」言文王為西伯之事。〈鹿鳴〉、〈皇皇者華〉二詩，《傳》、

《箋》均未言及「文王」，然《儀禮‧鄉飲酒禮、燕禮》皆歌〈鹿鳴〉、〈四牡〉、

〈皇皇者華〉三篇，是三篇亦均文王為西伯之事。43二、《正義》見《傳》於〈鹿

鳴〉、〈皇皇者華〉二詩皆未言作歌之義，獨於〈四牡〉云「周公作樂以歌文王之

道」，因據《儀禮》用樂之事實，而以「舉中以明上下」之說，推毛《傳》獨於

〈四牡〉言「歌」之意。《正義》之推論，是否合毛《傳》之意？又何以「不言

於〈鹿鳴〉以該下二篇，而必舉中篇以明上下」？均別一層次問題，不足以據《正

                                                 
43 《正義》於〈鹿鳴〉首章推毛《傳》之意云：「毛以為：呦呦然為聲者，乃是鹿鳴。……以興

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行饗燕之禮以致之。」於〈皇皇者華〉

首章疏云：「此述文王敕使臣之辭。」均以為文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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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推論，作為否定有「周公」二字之理由。 

前人傳抄古籍而有衍、脫、誤、乙等現象，自所難免。惟校勘乃徵實之學，

非可以空言說之，必得其理據，然後斷之，庶不至誣枉古人。 

四、「為對齊而添字」說評議 

許氏之校錄敦煌《詩經》寫卷，於比較諸寫卷及刊本異同後，若見寫卷《箋》

語雙行小字第二行末之語助詞，有溢出他本（尤其是刊本）之外者，往往論為「為

對齊而添字」，其數量至多，且幾遍及有鄭《箋》之寫卷。44若如許氏之說，則

「為對齊而添字」於寫卷中頗具普遍性，則不能不視為特殊寫本之特殊現象而予

注意。蓋若是抄寫之訛誤，即屬無心之疏失，可以校勘之法正之；若是「為對齊

而添字」，則是有意之增添，已改變所據底本面貌。其事實究如何，此論校錄文

字所不能不措意者。 

本節先就「刊本多刪《傳》、《箋》句末語助」、「為對齊而添字之書寫情理」、

「寫卷書寫情況之考察」三方面，宏觀探討「為對齊而添字」於寫卷中所具之可

能性意義，然後就許氏論為「添字」之例，歸納出「書寫情理」、「判斷標準」、「訛

誤與增字」三類問題，以觀其得失。 

（一）論刊本多刪《傳》、《箋》句末語助 

《顏氏家訓‧書證》云： 

「也」是語已及助句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北經傳，悉略此字，其間字

有不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旅也語」、「回也屢空」、「風，風也，

教也」，及《詩傳》云：「不戢，戢也；不儺，儺也」、「不多，多也」，如斯

之類，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

領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領下連於衿，故謂領為衿。孫炎、郭璞注

《爾雅》，曹大家注《列女傳》，並云：「衿，交領也。」鄴下《詩》本，既

                                                 
44 寫卷中有僅錄經文者，均單行書寫，自無夾注雙行「為對齊而添字」之問題。其有鄭《箋》

之寫卷，而許氏舉為有「為對齊而添字」之情況者，依《合集‧詩經》卷次，依序為：伯 2529、 
伯 2538、斯 541、斯 134、斯 2049、伯 2506、北敦 14636（北新 836）、伯 2669A，共八寫卷。

此八寫卷，於敦煌《詩經》寫卷中，所書內容最多，其餘寫卷較零碎，甚至有僅數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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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也」字，群儒因謬說云：「青衿、青領，是衣兩處之名，皆以青為飾。」

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

意加之，每不得所，益成可笑。45 

據此，可推知顏氏當時經傳中「也」字之情況有三：一、顏氏所據之經傳本，多

有「也」字，蓋「是語已及助句之辭」、「其間字有不可得無者」；二、河北經傳

多刪「也」字，或以為無實義而刪之，然有「頗成廢闕」者，甚至「其失大」者；

三、「俗學」有以意加「也」字，致「不得所，益成可笑」者，即因「聞經傳中

時須『也『字』」而誤加，然亦可知當時經傳本多有「也」字。今見敦煌《詩經》

寫卷多有「也」字，其中當有顏氏所謂「是語已及助句之辭」、「其間字有不可得

無」者，亦當有以意加之而「不得所」者；若持與刊本相較，又頗類顏氏所據經

傳本與河北經傳本之不同，則刪傳注之「也」字，蓋自六朝已然。顏氏此文，僅

就「也」字一端論之，推之其他語末助詞，當亦有類似情況者。 

羅振玉嘗校理伯 2529、2538、斯 134、伯 2514、2570、2506 六寫卷文字既

畢，撰〈敦煌古寫本毛詩校記〉，並自為〈序〉，撮敦煌本《毛詩》古寫卷之大要

有四：一曰異文，二曰語助，三曰章句，四曰卷數。其「語助」之說云： 

諸卷《傳》、《箋》中句末，多有語助，校以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

中所載古本，十合八九，雖間有因夾注行末有空隙，而加乎、者、也諸字

者，然不過什佰之一二。阮文達公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其時海內士夫

不見唐本，不知刊本語助為後人所刪，乃詆山井氏《考文》，謂喜於句中增

加虛字。46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之句末語助，與刊本或《正義》本多有不同，

而與寫卷多同，當有據。寫卷中因夾注行末有空隙而加語助者，「不過什佰之一

二」，而此「什佰之一二」，當即顏之推所謂之「不得所」者。 

昌彼得先生〈元版論語集解跋〉云：「自南宋初群經合注於疏，於注文不無

刪削，而後代輾轉繙刻，亦難免訛誤。」47 刊本之刪削注文，應以語助為多。

                                                 
45 北齊‧顏之推撰、王利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北：明文書局，1982 年 2 月初版，卷 17，
〈書證〉，頁 398-399。 
46 羅振玉〈敦煌古寫本毛詩校記自序〉，羅振玉：《羅雪堂先生全集》，臺北：文華出版公司，1968
年，初編，册四，頁 1790。又羅氏所校理伯、斯諸寫卷，羅氏依序稱之為「甲本」、「乙本」以

至「己本」。 
47 昌彼得〈元版論語集解跋〉，見魏‧何晏等《論語集解》，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0 年 3
月，影印元覆刊宋廖氏世綵堂本善本，卷末，頁 2。已見上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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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重規有云： 

陳澧《東塾讀書記》卷六云：「毛《傳》連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

用『也』字，其上雖絫至數十字，皆不用『也』字，此《傳》例也。」又

云：「段氏《定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逑，匹也』、『寤，

覺；寐，寢也』，善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不知《傳》例矣。」

今觀卷子本（樑按：伯 2669），訓釋多連施「也」字，則陳氏未必是，段

氏未必非也。48 

敦煌寫卷毛《傳》於釋語之末多「也」字，鄭《箋》亦如此，如〈小雅‧天保‧

序〉，刊本《箋》云： 

臣亦宜……以荅其歌。 

據斯 2049（底二甲）、伯 2514（乙卷） 二寫卷，「歌」下並有「也」字，而刊本

無。〈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刊本《箋》云： 

保，安。 

據斯 2049（底二甲）、伯 2514（乙卷）二寫卷，「安」下亦並有「也」字，刊本

亦無。此二「也」字例，敦煌二寫卷均有，當非「以意加之」而「不得所」之偶

合，當是刊本刪，而非寫卷增。是不可輕據刊本以疑寫卷。 

除「也」字外，尚有其他語末助詞。如寫卷鄭《箋》多有「者」或「者也」

語末助詞，而刊本多無。〈小雅‧鹿鳴〉「和樂且湛」，刊本《箋》云： 

湛，樂之久。 

斯 2049（底二甲）、伯 2514（乙卷）「久」下並有「者也」二字，而刊本無。「湛

樂之久者也」六字，斯 2049《箋》書作小字二行，第一行為「湛樂之」，第二行

為「久者也」，行僅三字，易於掌握雙行之對齊，非如字數多之雙行，其第二行

之字數書寫時不易掌握，須添字以對齊；伯 2514「之久者也」四字另行頂格書

寫，第一行為「之久」，第二行為「者也」，行僅二字，且又頂格，更無須添字以

對齊，則是此《箋》本有「者也」二字，與「為對齊而添字」無關，許氏亦不論

為「添字」。二寫卷既並有「者也」二字，而刊本無，亦當是刊本刪，而非寫卷

增。  

                                                 
48 潘重規〈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敦煌詩經卷子研究論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0
年 1 月初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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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秦風‧黃鳥〉「誰從穆公？子車奄息。」刊本《箋》云： 

言誰從穆公者，傷之。 

據伯 2529（底二乙），「者」下有「乎」字，「之」下有「也」字。詳審經文二句

語氣，《箋》語上句當有「乎」字以對應經文「誰從穆公」之問句，下句當有「也」

字以結之，疑寫卷是，而刊本刪去「乎」、「也」二字。 

類此不同寫卷均有「也」等語末助詞，而刊本無者，比比皆是，苟稍加比較

可見，似不得謂均是寫卷所添。 

古注疏中之「之、乎、者、也」等語助，運用最廣，其居句末者又多無實義，

故《正義》標《傳》、《箋》起止，例不舉句末語助。49刊本之所以刪《傳》、《箋》

句末語助，或亦以此歟？50 

羅氏謂寫卷有「因夾注行末有空隙，而加乎、者、也諸字」者，許氏謂抄胥

為求卷面之整齊、美觀，致有「為對齊而添字」者，此皆寫卷之所或有。惟此類

現象，羅氏謂「不過什佰之一二」，而據許氏所論，則觸目皆是，且何者屬「添

字」，何者非「添字」，許氏均一一別白言之，其所論列，是否允當，猶待討論。 

（二）「為對齊而添字」之書寫情理 

為「對齊」而「添字」，當有其書寫情理，若與情理不符，而謂是「添字」，

殊難取信於人。其情理略為： 

1. 若是「為對齊而添字」，則該寫卷之一般書寫情況，當可見其著意於對齊之傾

向；若他處甚多不齊者，恐不宜遽謂此處是「添字」。 

2. 若是「為對齊而添字」，則添字後之夾注雙行應即對齊；若「添字」之後而猶

不齊，甚至有較多餘白，亦難謂是「添字」。 

3. 夾注之雙行若字數較多，書寫時不易掌握雙行字數之均等，致第二行有較多

餘白，則或需添字以求對齊；反之，若字數不多（僅三五字），不難掌握字數

之均等，即無須添字以求對齊，自不得以「添字」論之。 

                                                 
49 此比較刊本《傳》、《箋》、《正義》而可知，斯 498 單疏本《毛詩正義》亦如此，見《合集‧

詩經》頁 960、961。 
50 自有雕版及活字印刷後，於「也」、「者」等使用頻繁之語助，須大量寫刻，較為不便，刊本

之所以刪《傳》、《箋》句末語助者，此或亦一因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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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上條所論：若夾注雙行之字數不多，本即易於掌握字數之均等。依此，若

夾注雙行第二行之末無此語助，雙行字數適相等，多此語助，字數反增，則不

得謂此語助為「添字」，蓋無既添字反使字數不均之理。 

5. 若是「為對齊而添字」，其所添之字，除有顏之推所謂「不得所」之弊外，其

語例亦應與其他非添字者不同；若「所添之字」與他處句末語助之用法相同，

且無「不得所」之弊，則當是箋注者之語言習慣，亦無論為「添字」之理。 

（三）寫卷書寫情況之考察 

考察寫卷之一般書寫情況，雖難以據論特殊性之個例，然可據以判斷一般性

之通例。許氏論為「為對齊而添字」之例者，遍及抄寫內容較多之八寫卷（已見

前注）。今考察此八寫卷，其書寫情況固多盡量要求夾注雙行對齊（此本即一般

抄書原則），然就其一般情況而言，尚不至於為整齊而添字。茲略述情況如下。 

1. 多數寫卷之夾注雙行，大多不能適相對齊，多留有一二字餘白，甚或四、五

字以上者。如伯 2529〈唐風‧采苓〉「首陽之顛」《箋》，第二行較第一行少四

字；伯 2669〈大雅‧文王有聲〉「以燕翼子」《箋》，第二行較第一行少五字；

斯 10〈邶風‧匏有苦葉〉「有鷕雉鳴」《箋》，第二行較第一行少七字。其雙行

之不齊如此，又何需添一二字以求對齊，致改易底本原貌？ 

2. 多數寫卷寧可第一行字數多於第二行，使第二行留有餘白，而不使第二行字

數多於第一行。若第二行字數多於第一行，則將所多之字「倒書」於第一行之

末。如伯 2529〈唐風‧羔裘〉「豈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之厚如此，

亦唐之遺風焉」，雙行小字，第一行作「之厚如此」，第二行作「亦唐之遺」，「風

焉」二字倒書於第一行「此」字下，則第一行較第二行較多二字，仍不齊，此

即：寧可第一行字數多於第二行，使第二行有餘白，而不使第二行字數多於第

一行。此多數寫卷之共同現象。51 

3. 若第二行字數較第一行多，則於第一行之末畫以「｜」符號，其用意，或如

許氏所說「為雙行對齊」，或示第一行空白處無字，或亦有不使第二行字數多

於第一行之意。如伯 2669〈大雅‧大明〉「殷商之旅，其會如林」《箋》：「殷

盛合其兵眾……與周師勝。」第二行字數較第一行多二字，於第一行之末畫以

                                                 
51 伯 2538 則有第二行字數較第一行多一二字者，然不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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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4. 若《傳》、《箋》字數多，不易掌握雙行字數之均等，致第二行字數較少，則

將第二行末數字之字距放寬，使與第一行盡量對齊，此亦多數寫卷之共同現

象。甚至有第一行十一字第二行僅四字者。如伯 2514〈小雅‧常棣〉：「原隰

裒矣，兄弟求矣」《箋》：「……下之名兄弟相救故能立榮顯之名也。」第一行

「下之名兄弟相救故能立榮」十一字，第二行僅「顯之名也」四字，字距甚寬。

亦有雖將第二行字距放寬，仍留有一二字空白者，如〈秦風‧蒹葭〉「遡洄從

之，道岨（阻）且長」《箋》：「……此言不以敬順往求之不能得見也」，上行十

八字，下行十三字；第二行「得見也」三字字距放寬，仍有二字半空白，抄寫

者應不難於「見」下加「者」字，以與第一行對齊，然而未加。 

5. 有將第二行較第一行多出之字，書成更小之雙行小字。如伯 2514〈小雅‧皇

皇者華〉「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箋》：「……其私相稽留則於事將無所及。」

「無」下「所及」二字，書成更小之雙行小字。 

就以上寫卷之書寫情況考察，「為對齊而添字」雖未必無有，然決不至如許

氏所說之為普遍性現象，多數抄寫者應即據底本書寫，是以不當輕議為「添字」。

至各寫卷底本不同，其句末語助或亦不同，此另一層次問題，不宜混為一談。 

（四）「為對齊而添字」例之問題商榷 

許氏所舉「為對齊而添字」各例，其涉及之問題不一，以下各就所重，分數

類討論。 

1. 書寫情理問題 

上舉斯 2049（底二甲）、伯 2514（乙卷）〈小雅‧鹿鳴〉「和樂且湛」《箋》：

「湛，樂之久者也」，分作兩行，行僅三字，依書寫情理，自無庸添字以求對齊，

即其例。又如： 

(1) 頁 741〈豳風‧七月〉「八月萑葦。」《箋》云：「將言女功自始至成，故

亦又（本）於此者。」此據斯 134（底一甲）校錄。〈校記〉云： 

故亦又本於此者，底一甲原無「本」字……。「者」字刊本無，底二甲作「之

也」，今謂「者」及「之也」皆為雙行對齊而添。（頁 763，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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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檢斯 134，「成故亦又於此者」七字，頂格書寫，分作兩行，第一行「成故亦」

三字，第二行「又於此者」四字。若本無「者」字，則因頂格書寫，兩行各三字，

適能對齊，何以反添一字，使兩行字數反不對稱？此不合書寫情理。 

(2) 頁 744〈豳風‧東山〉「我心西悲。」《箋》云：「……我心則念西而悲。」

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而悲，刊本同，底一乙（樑按：斯 1442）下有「者也」二字，當是為雙行

對齊而添。（頁 785，285 條） 

今檢斯 1442「念西而悲者也」六字，頂格雙行書寫，第一行「念西而」三字，

第二行「悲者也」三字；若本無「者也」二字，則僅「念西而悲」四字，不難掌

握雙行對齊，何必再增「者也」以求對齊？此亦不合書寫情理。 

2. 判斷標準問題 

許氏論為「為對齊而添字」之語助，有：者也、者乎、之、之也、之者也、

也等，其中又以「者也」為多。其判斷是否「添字」之方法為：先比較寫卷與刊

本之異同，然後參照刊本及其他寫卷之有無為斷；而參照本中，又以刊本為主，

然前後標準亦頗不一。茲以「者也」為例論之。   

(1) 就「者也」居《箋》語之末句論之。 

若「者也」二字居《箋》語之末，而刊本無者，許氏多論為「為雙行對齊而

添」，惟亦有不論為添字者，既均刊本所無，而判斷不同。且有屬同一寫卷、同

一詩者，亦判斷不同。又有「者也」二字均刊本所無，而許氏僅論其中一字為「添

字」，另一則否。舉例如下： 

頁 458〈唐風‧蟋蟀〉：「軄思其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者也。」

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者也，刊本無，案「者也」二字蓋為使雙行對齊而添。（頁 523，658 條） 

此據刊本，論「者也」二字為添字。然同頁、同詩「日月其除」，《箋》云：「……

當復命農計耦耕事者也。」〈校記〉云： 

者也，刊本無。（頁 523，648 條） 

此亦刊本所無，然不以為添字。蓋「日月其除」《箋》「事者也」三字頂格書寫，

第一行「事者」二字，第二行僅「也」一字，無「雙行對齊」之問題，故不得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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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添字。又同頁、同詩「良士瞿瞿」，《箋》云：「……當如善士瞿瞿然顧禮義者

也。」〈校記〉云： 

者，刊本無。（頁 523，655 條） 

亦不以「者也」為添字，蓋以刊本有「也」字。然同一寫卷（伯 2529、底二乙）

頁 469〈秦風‧無衣〉「與子同澤」，《箋》云：「澤，褻衣，近汙垢者也。」〈校

記〉云： 

近汙垢者也，刊本……無「者也」二字。……「也」為雙行對齊而添。（頁

546，1017 條） 

刊本既無「者也」二字，為何僅「也」字為雙行對齊而添，而「者」字非添？檢

伯 2529〈無衣〉該處《傳》、《箋》，第一行共八字，第二行為「衣近汙垢者也」

六字，「者也」二字行距放寬，仍有一字半之空白，並不對齊，似無添「也」字

以求對齊之理（此例，下文並有說）。又同一寫卷（伯 2529、底二乙）頁 462〈唐

風‧無衣‧序〉「……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箋》云：「天子之使，是時

使來者也。」〈校記〉云： 

也，刊本無。（頁 532，784 條） 

此又因刊本有「者」字無「也」字，故不以寫卷「者也」為添字，甚且「也」字

亦非「為雙行對齊而添」。此既不以「者」字為添字矣，惟頁 748〈小雅‧鹿鳴〉

「視人不恌，君子［是則］是傚」，《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者也。」

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其賢者也，……乙卷（樑按：伯 2514）、刊本無「者」字。案「者」不應

有，抄手所加也。敦煌寫卷句末多有作「者也」者，其中「者」字多為衍

文。（頁 806，517 條） 

此又因刊本無「者」字有「也」字，故以為寫本「者」字不當有，為「抄手所加」。

其既以敦煌寫卷句末「者」字多為衍文矣，然頁 745〈豳風‧東山〉「灌（鸛）

鳴于垤，婦歎于室」，《箋》云：「言婦人望之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

〈校記〉云： 

言婦人望之也，刊本無「人」字，非……。底一乙（樑按：斯 1442） 「之」

作「者」，刊本無，應以作「者」者為善。 （頁 790，339 條） 

此《箋》，斯 2049 作「言婦人望之也」，斯 1442 作「言婦人望者也」，刊本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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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望也」，許氏以為斯 1442 作「言婦人望者也」為善，則又以為當有「者也」二

字。 

綜上述諸例，可見其判斷頗為主觀，標準不一，令讀者無所適從。 

(2) 就「者也」居《箋》語之中論之。 

寫本中之《箋》語「者也」二字，不僅用於《箋》語之末，亦用於中間，作

為語末助詞。如《合集‧詩經》頁 460、伯 2529（底二乙）〈唐風‧綢繆〉《箋》

「…… 娶者也。子之娶……」，刊本「娶者也」作「嫁取者」，無「也」字；頁

629、伯 2538（底一甲）〈鄁（邶）風‧綠衣〉《箋》「古人，謂制礼者也。我思

此人……」，刊本無「也」字；頁 711、伯 2669B（底卷）〈魏風‧伐檀〉《箋》「……

無功而受祿者也。冬田曰狩……」，刊本無「也」字；頁 751、斯 2049（底二甲）

〈小雅‧伐木〉《箋》「……遷處高木者也。……尚在深谷者也。其相得……」，

刊本無二「也」字。 

諸寫卷各例之「者也」二字，均在《箋》語之中，自無「為雙行對齊而添字」

之問題，且又非同一寫卷，當即是鄭《箋》之習用語，而刊本或刪「者」字，或

刪「也」字。其居《箋》語之中者既非添字，則居《箋》語之末者，自亦不得輕

議為「添字」。 

(3) 就「者也」之用法論之。 

「者」字，或與動詞、形容詞及其詞組結合，表示某行為、性質、狀態之人

或事物，具名詞性質；或用於陳述語句，以表終結；52「也」字，用表肯定之語

末助詞。是「者」、「也」二字，雖無實義，仍具語法意義。 

「者也」（或「者」）用表某行為、性質、狀態之人或事物者，如前舉〈秦風‧

無衣〉《箋》「澤，褻衣，近汙垢者也」。寫卷作「近汙垢者也」，舉其物；刊本作

「近汙垢」，無「者也」二字，但言其性質而已，疑刊本刪之。復如： 

頁 469〈秦風‧渭陽〉「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云：「瓊瑰，石次玉

者也。」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石次玉者也，刊本作「石而次玉」。（頁 547，1029 條） 

《傳》語有「者也」二字者（此處無《箋》），舉其物，而刊本無此二字，亦但言

                                                 
52 參段德森《實用古漢語虛詞》，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年 9 月 2 版，頁 119、637。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類詩經之屬》校錄評議 

 

63 

其性質而已。《傳》「瓊瑰石次玉者也」分雙行夾注，第一行「瓊瑰石次」四字，

第二行「玉者也」三字，共七字，不難掌握雙行對齊，許氏亦不論為添字。 

頁 703〈齊風‧著〉：「珫（充）耳以青乎而。」《箋》云：「青，紞之青者也。」

此據伯 2669B （底卷）校錄。〈校記〉云： 

者也，刊本無。（頁 715，51 條） 

此例，刊本亦無「者也」二字，許氏亦不以為寫本添字。準此，則〈無衣〉《箋》

「近汙垢者也」，亦無以「也」字為「為雙行對齊而添」之理。 

「者也」用於陳述語句，以表終結者，如上文所舉〈唐風‧蟋蟀〉《箋》「……

當復命農計耦耕事者也」，即其例，刊本無「者也」二字，許氏亦不以為添字。

然頁 459〈唐風‧楊（揚）之水〉：「素衣朱襮，從子于沃。」《箋》云：「國人欲

進此服，去從桓叔者也。」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者也，刊本無，案「者也」二字蓋為使雙行對齊而添。（頁 525，688 條） 

與此相類者，如頁 461〈唐風‧羔裘〉：「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箋》云：「……

其意居居然有懷惡之心，不恤我之困苦者也。」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

而〈校記〉云： 

者也，刊本無，案「者也」二字蓋為使雙行對齊而添。（頁 530，757 條） 

此二例，刊本均無「者也」二字，許氏均以為寫卷添字。然寫卷所作，除具陳述

語句之終結作用外，語氣亦較刊本優游紆徐多矣。 

上舉寫卷鄭《箋》「者也」諸例，鄭氏原作如何，已不可知，然就用法言之，

實較刊本為長，並無論為添字之必然理由。 

3. 「訛誤」與「增字」問題 

抄書而有訛誤，屬無心之疏失，與「為對齊而添字」致改變底本面貌者，其

意義不同。許氏所舉為「增字」之例，其中或不無可自「訛誤」角度思考，舉例

如下。 

(1) 頁 467〈秦風‧終南〉「其君也哉。」《箋》云：「其君也哉，儀狠（貌）

尊嚴之。」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儀狠尊嚴之，……刊本「之」作「也」。案作「之」無義，寫卷蓋為雙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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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而添。（頁 543，970 條） 

依許說，寫卷若「為雙行對齊」，何不添「也」或他字，而添「無義」之「之」

字？許氏所謂「無義」者，多屬不得其解，故論為「無義」（許氏亦有因校勘之

誤而論寫卷所作為「無義」者，說詳下節）。按：《箋》語「……儀狠尊嚴之」，

在夾注雙行之第二行，凡十二字，「嚴之」二字字距放寬，仍有二字空白，不因

加「之」字而對齊，則「對齊」說未必可信。頗疑「之」下脫「謂」字，蓋經云

「其君也哉」，《箋》複舉經文而釋云：「儀狠（貌）尊嚴之謂」，正釋經句。 

(2) 頁 631〈鄁（邶）風‧擊鼓〉「擊鼓其鐺（鏜），踊躍用兵。」《箋》云：

「用兵，謂治兵時之者也。」此據伯 2538（底一甲）校錄。〈校記〉云： 

謂治兵時之者也，底二（樑按：斯 10）作「謂治兵之時」，刊本作「謂治

兵時」。案：「之者也」三字無義，蓋本為雙行對齊而加，此卷抄手承襲之

而未刪。（頁 656，174 條） 

此卷《箋》語「者也」二字，另行頂格書寫，第一行「者」字，第二行「也」字，

各僅一字；若無「之者也」三字，則不必另行頂格書寫，且無「也」字，雙行可

約略對齊，抄手自無更添「之者也」三字，使另起一行之理。然許氏以為「之者

也」三字無義，乃推測此卷之底本已有此「無義」之三字，為底本之抄手「為雙

行對齊而加」，而「此卷抄手承襲之而未刪」。此說憑空想像，羌無實據。頗疑此

卷「時之」二字誤倒，《箋》語當作「謂治兵之時者也」，許氏見「之者也」三字

無義，即謂是「為雙行對齊而加」，不合情理。 

又有許氏雖未言「無義」，然因不成義，實即所謂之「無義」，如： 

(3) 頁 466〈秦風‧小戎〉「厭厭良人，袟祑（秩秩）德音。」《箋》云：「此

既閔其君［子］寑起之勞，又思其性與德。」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

記〉云： 

德，底二乙下尚有「＝也」，應是為雙行對齊而添，兹據刊本刪。（頁 541，

931 條） 

依伯 2529，「德」下重文，句作「又思其性與德德也」，是不成義，「德也」殆「者

也」之誤。蓋誤「者也」為「德也」，理之或有，添不成義之「德也」以求對齊，

理所必無。 

(4) 頁 742〈豳風‧七月〉：「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箋》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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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女功止。」此據斯 134（底一甲）校錄。〈校記〉云： 

至此而女功止，……底一甲句末原有「者者也」三字，當是因雙行對齊而

添，茲據刊本刪之。底二甲 （樑按：斯 2049） 無「者者」，有「也」字，

其「也」蓋亦因雙行對齊而添。（頁 770，114 條） 

斯 134 此條若真為「雙行對齊而添」，添「者也」二字可矣，何至添不成義之「者

者也」三字？又斯 2049 之「也」字，為何亦是「因雙行對齊而添」？許氏所據

標準全在刊本。上文論判斷標準問題，舉〈唐風‧蟋蟀〉《箋》言「者也」者三

見，許氏論其中之一為「為雙行對齊而添」，餘二則否，見其標準不一，此例亦

然。檢斯 134〈七月〉此《箋》，於「言私其 」句云：「豕生三歲曰 者也」；於

「食我農夫」句云：「所以助男功養農夫之具者也」。此二「者也」，刊本均無，

然許氏不以為添字者，蓋「豕生三歲曰 者也」之「三歲曰 者也」六字居雙行

第二行，字距放寬，下仍有一字半之空白，並未對齊；而「功養農夫之具者也」

八字之下，仍有五字空白，更無「對齊」之問題；「入此室處」《箋》之「此而女

功止者者也」，適相對齊，又「者者也」三字不成義，故其判斷不同。然彼二「者

也」非添字，何獨於此為添字？疑此「者者也」三字，或衍一「者」字，仍當作

「者也」，必非「因雙行對齊而添」。至斯 2049 之「也」字，許說亦無必然理由。 

(5) 頁 885〈大雅‧大明〉「乃及王季，維德之行。」《箋》云：「……与之共

行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此據伯 2669（底二）校錄。〈校記〉云： 

也，刊本同，底一（樑案：北敦 14636、北新 836） 作「之」。案「之」蓋

為雙行對齊而添。（頁 906，131 條） 

北敦 14636（北新 836）作「同志意之」，亦不成義，抄手當無添不成義之「之」

字以對齊之理，「之」殆「也」之誤。 

上述諸例，就校勘言之，毋寧視為訛誤，進而尋思其理，似不宜逕論為抄手

有意之「添字」。 

寫卷抄手為求卷面之整齊美觀，而有倒寫、字距放寬等處理方式，至若「為

對齊而添字」，雖不能謂必無，然絕不至如許氏所說之多，許氏恐將偶然之特殊

現象過予擴大為必然之一般現象，是以「添字」無處不有，而其論定之標準，又

多以刊本為據，恐未必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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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勘失誤舉例  

許氏之校勘敦煌《詩經》寫卷，覈較各寫卷及與刊本之異同，用力既勤，惟

亦頗有失校者。其中有失校寫卷者，亦有失校刊本者。其失校刊本者，讀者猶不

難覆核；53若失校寫卷，讀者較難一一按覈而知之。 

本節所舉許氏校勘失誤之例，多擇其與《詩》義較具關係者，其已見前二節

者，則不復出。諸例中，有極具價值之異文，而許氏未校出；亦有寫卷抄誤，然

可見其訛誤之迹者，自校勘及推考《詩》義角度言之，亦具意義。 

（一）誤辨寫卷文字   

《合集‧詩經》所據寫卷圖版，有文字筆畫甚清晰者，亦有雖非清晰然尚可

察者，而許氏誤辨，其例多有。所誤辨之例，有經文，有《詩序》，亦有《傳》、

《箋》。 

(1) 頁 447〈王風‧丘中有麻〉：「丘中有麥，彼留子國。」此據伯 2529（底

二乙）校錄。今檢伯 2529，「子」字作「之」，許氏輯錄逕作「子」而無說明。【參

圖版 2】 

(2) 頁 463〈唐風‧葛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吾今

誰与居乎？」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吾今誰与居乎，刊本無「今」字。底二乙「誰」下有重文符號，兹據刊本

刪；「居」原作「君」形誤字，兹據刊本改正。（頁 533，807 條） 

今檢伯 2529《箋》，「今」字作「令」，許氏誤認為「今」字。【參圖版 3】 

(3) 頁 467〈秦風‧黃鳥‧序〉：「國人刺穆公以人從死。」《箋》云：「從死，

自煞人從死白者。」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自煞人從死白者，刊本「人」作「以」，無「白者」二字。案「白者」在此

無義。（頁 544，975 條） 

依〈校記〉之說，有二疑義：一、寫卷作「人」，刊本作「以」，二者孰是？若均

                                                 
53 如頁 466〈秦風‧蒹葭〉：「遡游從之，菀在水中央。」《箋》：「菀然，坐見狠（貌）也。」此據

伯 2529（底二乙）校錄。檢伯 2529 此詩「菀」字，經文三見，《箋》一見，均作「菀」，而刊本

作「宛」。許氏依伯 2529 校錄，而無校記說明與刊本之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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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寫卷之「自煞人從死」當作何解？二、寫卷「白者」二字，若「在此無義」，

是否為衍文？若是衍文，其致誤之由如何？若非衍文，抄寫者為何加此「無義」

之二字，目的何在？此二疑，〈校記〉均無說明。 

今詳驗伯 2529，乃「自」字，非「白」字，許氏誤認為「白」字，又因「白

者」二字不成義，故謂「在此無義」；然「從死，自煞人從死自者」，亦難解。竊

疑「死自」為「自死」之誤倒，鄭《箋》當作「從死，自煞人從自死者」。「自死」

之「自」，相對於「他」而言。「自煞人從自死者」句，「自煞人」為主語，「從」

為動詞，「自死者」為賓語；「自煞人從自死者」，指出「從死」之對像，句法結

構完整。若如刊本之作「自殺以從死」，則不知從何人而死，尚未盡「從死」之

義。 

「自死」一語，數見於古注。如《左傳‧閔公二年》：「（僖公立）以賂求共

仲（即慶父，弒閔公者）于莒，莒人歸之。……共仲曰…乃縊。」杜《注》：「慶

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略其罪，不書『殺』，

又不書『卒』。」《正義》曰：「叔牙云『慶父材』者，始有黨慶父之心，本其惡

未顯見，故季子隱之而書其卒，若『自死』然。」用「自死」一語。又《左傳‧

哀公十六年》：「子西曰：『……楚國，第我死，令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

之，曰：『令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杜《注》：「言我必殺之，若得『自死』，

我乃不復成人。」又《漢書‧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後淮南王安謀反，……及

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顏《注》：「言其賴『自死』。」亦

用「自死」，並其例。許氏既誤「自」為「白」，自不得其解。【參圖版 4】 

(4) 頁 468〈秦風‧晨風‧序〉：「〈晨風〉，刺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

賢臣焉。」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今檢伯 2529，「焉」作「也」，刊本作

「焉」，許氏殆逕依刊本而失校。 

(5) 頁 588〈小雅‧大東〉：「有捄天畢，載施之行。」此據伯 2978（底卷）

校錄。今檢伯 2978，「施」作「祂」（从示）。「祂」，或為「施」或「衪」（从衣）

之誤，寫卷从「示」、从「衣」常混。《廣雅‧釋器》：「衪，袖也。」引申為曳。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揚衪戌削。」顏師古《注》：「衪，曳也。」是作「祂」

（衪）亦可備一說，寧存其異文。許氏逕依刊本作「施」而未詳校。【參圖版 5】 

(6) 頁 632〈鄁（邶）風‧颽（凱）風〉：「母氏聖善，我無令人。」《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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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此據伯 2538（底一甲）校錄。〈校記〉云： 

子，此字底一甲用濃筆寫作「囟」，不解何意。兹據底二（樑按：斯 10）、

刊本改作「子」。（頁 661，245 條） 

今詳審伯 2538，當是「自」字，非「囟」字；「自」疑是「子」之音誤。【參圖

版 6】 

(7) 頁 637〈鄁（邶）風‧蕑（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箋》云：

「《周礼》：『太胥掌學士之板，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此據斯

10（底二）校錄。今檢斯 10，「采」作「菜」，从艸，許氏逕依刊本錄作「采」。

《釋文》云：「采音菜」，是《釋文》亦作「采」，讀為「菜」，而斯 10 自作「菜」。

按《周禮‧春官‧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注》云：「玄謂：舍即

釋也，采讀為菜。始入學必釋菜，禮先師也。菜謂蘋蘩之屬也。」是鄭讀「采」

為「菜」。此《箋》逕引《周禮》文，自當作「采」，寫卷殆因《周禮注》而誤，

或逕依所讀而抄誤歟？【參圖版 7】 

(8) 頁 703〈齊風‧著〉：「尚之﹝以﹞瓊瑩乎而。」《箋》云：「石色似瓊、

似瑩之。」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似瑩之」作「以瑩之」。

許氏逕依刊本，錄作「似」，〈校記〉並云： 

之，刊本作「也」。案「之」字無義。（頁 716，54 條） 

既誤「以」為「似」，故謂「似瑩之」之「之」字無義。依伯 2969B 所作，瑩為

動詞；之，代名詞作賓語。許氏校誤，所謂「之字無義」者亦誤。【參圖版 8】 

(9) 頁 741〈豳風‧七月〉：「載玄載黃，我朱孔陽。」《傳》云：「朱，染蘍。……

祭服玄衣熏裳。」《箋》：「凡染者，春暴練，夏熏玄，秋染夏。」此據斯 2049（底

二甲）校錄。染蘍，〈校記〉云： 

染蘍，底二甲作「染纁」，刊本作「深纁」。（頁 765，60 條） 

熏裳，〈校記〉云： 

熏，底二甲、刊本作「纁」。（頁 765，61 條） 

今檢斯 2049《傳》、《箋》「蘍」、「熏」諸字，並作「 」，从「糸」从「勳」，

筆劃清晰可辨。〈校記〉僅指出《箋》「夏熏玄」之「熏」从「糸」从「勳」（頁

766，68 條），於《傳》之「蘍」、「熏」二字則誤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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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頁 741〈豳風‧七月〉：「取彼狐貍，為公子裘。」《箋》云：「狐狸以共

尊者。」此據斯 134（底一甲）校錄。〈校記〉云： 

共，刊本同，底二甲（樑按：斯 2049）作「供」，「共」、「供」古今字。（頁 

768，85 條） 

今檢斯 134，乃作「供」，與斯 2049 同，與刊本之作「共」者不同。許氏未予詳

覈，於斯 134 逕依刊本作「共」，並謂「刊本同」，實誤。 

(11) 頁 749〈小雅‧四牡〉：「王事靡盬，不皇啟處。」《傳》云：「皇，暇。」

此據伯 2514（乙卷）校錄。〈校記〉云： 

皇，乙卷、刊本作「遑」。……《傳》中「皇」字同此。（頁 808，545 條） 

又三章：「王事靡盬，不遑將父。」〈校記〉云： 

皇，乙卷同，刊本作「遑」。「皇」、「遑」古今字。下章「皇」字同此。（頁

809，559 條） 

今檢伯 2514，於〈四牡〉經、《傳》四「皇」字均作「皇」。許氏僅留意後二「皇」

字，所說前二「皇」字皆誤。 

(12) 頁 749〈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將母來諗。」《箋》云：「再言『將

母』，亦其情者。」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者，乙卷無，刊本作「也」。（頁 811，570 條） 

僅及諸本《箋》語「者」、「也」之異同，於「亦」字別無說明，似以為諸卷無異

文。今檢斯 2049，「亦」字作「易」，伯 2514（乙卷）方作「亦」。許氏殆直據刊

本，而未詳覈斯 2049。 

(13) 頁 750〈小雅‧棠（常）棣‧序〉：「……故作棠棣焉。」《箋》云：「召

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此據伯 2514（乙卷）校錄。乙卷「召」作「邵」，

許氏失校。伯 2529（底二乙）於〈召南〉之末識篇數曰：「邵南之什十有四篇。」

〈校記〉云：「召、邵古今字。」（頁 485，173 條）惟於〈棠棣〉則失校。 

(14) 頁 750〈小雅‧棠（常）棣〉：「棠棣之華，鄂不 。」《箋》云：「古

聲不、拊同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今檢斯 2049，「古」作「故」，

其右旁从「攵」，筆劃甚清晰，許氏誤辨。 

(15) 頁 753〈小雅‧天保〉：「降爾瑕福，維日不足。」《箋》云：「汲汲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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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不足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乙卷（樑按：伯 2514）、刊本「日」下有「且」字。」（頁 827，766 條） 

今檢伯 2514《箋》語，作「汲汲然如旦旦不足也」；前一「旦」字，下一橫特加

粗筆，後一「旦」字之「日」，與下一橫不連接，其為「旦」字甚明；是伯 2514

作「旦旦」，不作「日且」，許氏據刊本而未詳查，混同伯 2514 與刊本。《正義》

釋經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不足」（據阮刻本），乃據《箋》發揮。阮元

《毛詩校勘記》云：「『維恐日且不足』，閩本、明監本、毛本『且』誤『日』。」54

則阮所據本《正義》作「日且」，而傳本又有作「日日」者。阮氏未見敦煌作「旦

旦」之本，此作復不見諸《釋文》及其他傳本，寧不可貴？而許氏失校，豈不可

惜？【參圖版 9】 

(16) 頁 753〈小雅‧采薇〉：「憂心孔疚，我行不來。」《箋》云：「來猶反也。

己還家曰來。」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己還家，乙卷、刊本作「據家」。（頁 835，863 條） 

按「己」、「已」僅筆劃細微之殊，形近易訛。詳驗斯 2049，應是「已」字。《箋》

上云「來猶反也」，故下云「已還家」，義相因。且刊本作「據家」，所謂「據家」，

亦是「已還家」之義。 

(17) 頁 755〈小雅‧出車〉：「自天子之所，謂我來矣。」《箋》云：「謂我來

矣，謂以王命召己為將率。」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今檢斯 2049，「己」

作「我」，許氏逕依刊本而未詳審底本。據經文多處言「我」，《箋》於他處亦言

「我」，則此亦當以作「我」為長。55 

(18) 頁 756〈小雅‧杕杜〉：「有杕之杜，有晥其實。」《傳》云：「杕杜猶得

其時蕃滋，役夫勞苦，不得盡其天性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

云： 

蕃，刊本同，乙卷（樑按：伯 2514）作「番」，丙卷（樑按：伯 2570）作

「藩」。「番」與「蕃」、「藩」古今字。（頁 845，995 條） 

此僅及「蕃」字諸本之異同，而不及他字。今檢伯 2514，「滋」作「茲」。許氏

                                                 
54 清‧阮元《毛詩注疏挍勘記》，《皇清經解》，臺北：復興書局，1972 年 11 月，卷 843，頁 3b，
總頁 9468。 
55 「謂以……將率」句，刊本作「謂以王命召己，將使為將率也」，改「我」為「己」；伯 2514
（乙卷）作「胃（謂）以王命召己，將使我為將率」，殆合「己」、「我」二本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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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校。 

(19) 頁 757〈小雅‧杕杜〉：「卜筮偕止，會言近止。」《箋》云：「或卜之，

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惟伯

2514（乙卷）「俱」作「但」，筆畫甚清晰，許氏依刊本而未校及伯 2514「俱」、

「但」之異文。 

(20) 頁 757〈小雅‧魚麗〉：「魚麗於罶， 鯊。」《傳》云：「犲祭獸然後殺，

獺祭魚然後漁。」此據伯 4994（底二乙）校錄。許氏僅留意及各卷「殺」字之

異文，56於「漁」字則無說，殆以為各卷同。今另檢伯 2514（乙卷），「漁」作「魚」，

與上「魚」字同。許氏逕依刊本而失校。 

(21) 頁 758〈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有其義而亡其辝（辭）。」

《箋》云：「孔子論《詩》，〈雅〉、〈頌〉各得其所，其時在耳。」此據伯 4994（底

二乙）校錄。〈校記〉云： 

其時在耳，乙卷（樑按：伯 2514）、刊本作「時俱在耳」。（頁 852，1078

條）  

今檢伯 2514，「俱」作「但」，筆畫甚清晰。此例，與上述〈小雅‧杕杜〉《箋》

「俱占之」之例同，許氏均逕依刊本而失校。 

(22) 頁 855〈小雅‧六月〉：「獫狁匪茹，整居焦穫。」《傳》云：「焦穫，周

地也，接于獫狁者也。」此據伯 2506（底卷）校錄。今檢伯 2506，「于」作「乎」，

筆畫清晰可辨。許氏殆逕依刊本而失校。【參圖版 10】 

(23) 頁 890〈大雅‧旱鹿（麓）〉：「 飛戾天，魚躍于淵。」《箋》云：「 ，

鵄之類，烏之貪惡者。」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校記〉於「烏」字無校

語。今檢伯 2669A，作「鳥」，刊本同。許氏失校。57 

 

                                                 
56 〈校記〉云：「殺，底二乙原作『故』，形誤字，茲據丙卷、刊本改正；丙卷作『煞』，『殺』

之俗字；乙卷作『獸』，為與下句『獺祭魚然後漁』對文而臆改者也。」（頁 850，1058 條） 
57 頁 588〈小雅‧四月〉：「匪鶉匪 ，翰飛戾天。」此據伯 2978（底卷）校錄。〈校記〉云：「 ，

刊本作『鳶』。《五經文字‧鳥部》：『鳶，俗或作 。」（頁 601，99 條）今驗伯 2978，作从鳥从

戈，戈殆「弋」之誤，其字仍為「鳶」非如〈校記〉所說作「 」。頁 890〈大雅‧旱麓〉：「 飛

戾天，魚躍于淵。」據伯 2669A（底二）方作「 」，與伯 2978 為不同抄本，許氏校誤。二例可

以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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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脫寫卷文字 

許氏之校錄寫卷，而有「誤脫寫卷文字」者，多因過於依賴刊本，而未詳審

寫卷所致。所誤脫之例，有與《詩》義關係較大者。 

(1) 頁 438〈邶風‧靜女〉：「靜女其孌，貽我彤管。」此據伯 2529（底二乙）

校錄。今檢伯 2529，「貽我彤管」作「貽我乎彤管」。許氏校錄脫「乎」字。 

(2) 頁 438〈鄘風‧柏舟‧序〉：「衛世子共伯蚤死。」此據伯 2529（底二乙）

校錄。今檢伯 2529，「共」字有旁注「恭」。許氏無校語。 

(3) 頁 442〈衛風‧考槃〉：「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此據伯 2529（底二乙）

校錄。今檢伯 2529，「告」字有旁注「軸」。許氏無校語。 

(4) 頁 631〈邶風‧終風〉：「曀曀其陰。」《傳》云：「如［常］陰曀曀然。」

此據伯 2538（底一甲）校錄。《校記》： 

底一甲原無「常」字，《正義》引有「常」字，兹據底二（樑按：斯 10）、

刊本補。（頁 654， 153 條） 

今檢伯 2538，作「如是陰曀曀然」，無「常」字，而有「是」字。許氏失校。 

(5) 頁 631〈邶風‧擊鼓‧序〉：「衛州吁用兵暴亂。」《箋》云：「及衛州吁

立，將修先君之怨於鄭。」此據伯 2538（底一甲）校錄。今檢伯 2538，「立」字

作「位」，許氏逕依刊本作「立」。 

(6) 頁 638〈邶風‧泉水‧序〉：「嫁於諸侯，父母終，思 （歸）寧而不得。」

此據斯 10（底二）校錄。今檢斯 10，「父母終」作「父母以終」，多「以」字。

許氏逕依刊本而無校語。 

(7) 頁 702〈齊風‧雞鳴〉：「﹝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箋》云：「夫

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

「則朝亦敬也」作「明則朝亦敬也」，多一「明」字。許氏逕依刊本而脫「明」

字。按《正義》云：「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見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禮，

恭敬過度。」云「見其明而即朝」，是《正義》所據本亦有「明」字。若無「明」

字，作「則朝亦敬也」，不成義。【參圖版 11】 

(8) 頁 703〈齊風‧著〉：「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箋》云：「人

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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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以」字。許氏逕依刊本而脫「以」字。 

(9) 頁 704〈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羣臣

之朝，別色始入也。」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羣」上有

「而」字。許氏逕依刊本而脫。 

(10) 頁 708〈魏風‧葛屨〉：「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云：「［要，要

也］。襋，領也。」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校記〉云： 

要要也，底卷原無，刊本作「要， 也」。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

云：「 ，當本是作要，淺人加衣耳。」下鄭《箋》「 也」，底卷作「要也」，

可證段說之善。兹據以擬補。（頁 729，244 條） 

今檢伯 2969B《傳》，有「要」字，無「要也」二字，〈校記〉謂「要要也，底卷 

原無」，非是。蓋寫卷尚存「要」字，可推「要也」二字為脫文；若如許說，併

此「要」字亦無，則此寫卷《傳》文或本無「要要也」三字，亦未可知。則「要」

字之有無，其意義自不同。【參圖版 12】 

(11) 頁 708〈魏風‧葛屨〉：「宛然左僻，佩其象揥。」《箋》云：「婦新至，

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礼也。」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

「慎」上有「甚」字。許氏逕依刊本而脫。按：有「甚」字較長。且《箋》語當

斷句作「婦新至，甚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礼也」，「甚慎於威儀如是」，即釋

經文「宛然左僻，佩其象揥」二句之義。 

(12) 頁 711〈魏風‧碩鼠〉「三歲貫女，莫我肯顧。」《箋》云：「我事汝三

歲矣，曾無教令恩德來顧眷我，又疾其不脩德。古者三年大比，民或於是多徙也。」

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校記〉云： 

脩德，刊本作「修政也」。（頁 736，343 條） 

今檢伯 2969B，作「脩德政」，有「政」字，許氏校脫。按：當以寫卷作「德政」

為長，刊本殆脫「德」字。蓋《箋》云「我事汝三歲矣，曾無教令恩德來顧眷我」，

即「不修德政」，非「不修政」也。【參圖版 13】 

又「民或於是多徙也」，〈校記〉云： 

刊本無「多」、「也」二字。（頁 736，344 條） 

今檢伯 2969B，作「民或多於是移徙也」，許氏既錯置「多」字位置，復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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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13) 頁 741〈豳風‧七月〉：「言私其 ，獻 于公。」《箋》云：「豕生三歲

曰 者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底二甲無「者」字，刊本無「者也」二字。（頁 769，95 條） 

今檢斯 2049，「者也」作「之也」。許氏失校。 

(14) 頁 746〈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 我斨。」《傳》云：「礼義，國

家［之］所用。」此據斯 1442（底一乙）校錄。〈校記〉云： 

底二甲（樑按：斯 2049）原無「之」字，……據底一乙、刊本補「之」字。

（頁 794，378 條） 

今檢斯 1442，「礼義」下尚有「者」字。許氏失校。 

(15) 頁 746〈豳風‧伐柯‧序〉：「周大夫刺朝廷之不知。」《箋》云：「成王……

不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欲迎之礼，是以刺之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

錄。〈校記〉云： 

欲，刊本無，有「欲」義長。（頁 795，397 條） 

今檢斯 2049 及斯 1442（底一乙），並有「欲」字，二本可以互證，許氏於斯 1442

失校。 

(16) 頁 747〈豳風‧九域（罭）〉：「九域之魚，鱒魴。」《箋》云：「［設］九

罭之罟，乃得鱒魴之魚。」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設，底二甲脫，兹據底一乙（樑按：斯 1442）、刊本補。（頁 798，428 條） 

未提及「之罟」之異文。今檢斯 1442，「之罟」作「罟者」。許氏失校。 

(17) 頁 747〈豳風‧九域（罭）〉：「鴻飛遵渚，公 （歸）無所。」《箋》云：

「鴻，大鳥，不宜与鳧鷖之屬飛而循渚，比喻周公以今与凡人處東都之邑，亦失

其所。」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亦失其所，底一乙（樑按：斯 1442）、刊本無「亦」字，蓋衍文。（頁 799，

439 條） 

今檢斯 1442 實有「亦」字，作「 」，58許氏失校。且「亦」字，恐亦非衍文。

蓋鴻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是失其所，而周公與凡人處東都之邑，與鴻相似，故

                                                 
58 此字取自《全字庫》所附《三希堂法帖》，與寫卷所作字形相似，故權取用。下「 」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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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其「亦」失其所。斯 2049（作「 」）、斯 1442 既均有「亦」字，亦其證。 

 (18) 頁 750〈小雅‧皇皇者華〉：「載馳載驅，周爰諮（咨）諏。」《傳》云：

「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於斯 2049、

伯 2514（乙卷）、刊本之經、《傳》「諮」、「咨」字，均作說明（見頁 812，589

條），而於其他則未遑留意，殆直據刊本錄文，未更詳校。今檢伯 2514《傳》，「善」

下尚有「道」字。《箋》釋「周爰咨諏」句云：「見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

善道也。」所謂「求善道」，即據《傳》而云然，是《傳》本作「善道」。又《正

義》云： 

《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

曰：「問親戚之義也。」「咨禮為度」，杜預曰：「問禮宜也。」「咨事為諏」，

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

事，杜為「患難」，毛為「難易」，不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易，理

亦不異，餘皆與《傳》同。59 

杜注《左傳》「訪問於善為咨」句為「問善道也」，《正義》謂「與《傳》同」，是

杜預即據毛《傳》，而《正義》所見本毛《傳》當作「善道」，亦從可知矣。許氏

遺伯 2514《傳》之「道」字，殊可惜。 

(19) 頁 750〈小雅‧棠（常）棣‧序〉：「棠棣，燕兄 也。」此據斯 2049

（底二甲）校錄。今檢斯 2049，作「棠棣之華，燕兄 也。」〈校記〉僅就斯 2049、

伯 2514（乙卷）及刊本之「棠」、「常」二字作說明（見頁 814，604 條），而於

斯 2049「棠棣」下「之華」二字似未之見。斯 2049 於本詩之末識章句之數云：

「〈棠棣〉八章，章四勾（句）。」是詩題當作〈棠棣〉，此殆因首句作「棠棣之

華」而誤。60 

(20) 頁 750〈小雅‧棠（常）棣〉：「棠棣之華，鄂不 。」《傳》云：「棠

棣，棣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無校語。今另檢伯 2514（乙

卷），作「常棣，栘也。」許氏失校。陳奐《詩毛氏傳疏》云：  

《釋文》：「『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栘』。按《爾雅》云：『唐棣，

                                                 
59 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阮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毛詩

注疏附校勘記》，1977 年 1 月，卷 9 之 2，頁 10a，總頁 319。 
60 北敦 14636（北新 836）記〈大雅‧緜〉章句之數，稱詩題為「〈綿綿〉」，〈校記〉云：「底一

（樑按：北敦 14636、北新 836）作『綿綿』者，蓋有以『綿綿』為題者。」（頁 913，237 條）與

斯 2049 之「棠棣之華」頗相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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栘；常棣，棣』，作『栘』者非。」案《釋文》所據《傳》，本或作「常棣，

栘」者，是也。《爾雅》當作「常棣，栘」，正為《傳》所本。61 

「常棣，棣」、「常棣，栘」62之是非，雖尚有爭議，然伯 2514 之作「常棣，栘

也」，正與《釋文》「或本」合，於資料上極具價值，而許氏失校，豈不可惜？63

【參圖版 14】 

(21) 頁 753〈小雅‧天保〉：「羣黎百姓，徧為爾德。」《箋》云：「羣臣百姓，

徧為女之德。言則而象之。」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今檢斯 2049，「羣」

上有「謂」字，許氏失校。伯 2514（乙卷）、刊本並無「謂」字，許氏殆逕依刊

本而遺漏。蓋「謂」字統「羣黎百姓徧為女之德」言之，「言則而象之」又申上

「羣黎百姓徧為女之德」句，疑當有「謂」字。 

(22) 頁 753〈小雅‧天保〉：「如松栢之茂，無不［爾］或承。」《箋》云：「如

松栢之支葉，常茂盛，相承不衰落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

云： 

茂盛，乙卷（樑按：伯 2514）下有「菁菁」，刊本下有「青青」。」（頁 830，

804 條） 

今檢伯 2514，作「菁菁然」。許氏殆逕依刊本，而遺落「然」字。64 

(23) 頁 758〈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有其義而亡其辝（辭）。」

《箋》云：「孔子論《詩》，〈雅〉、〈頌〉各得其所。」此據伯 4994（底二乙）校

錄。今檢伯 4994，「詩」上有「時」字，許氏校脫。 

(24) 頁 758〈小雅‧魚麗〉：「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

善……］此據伯 4994（底二乙）校錄。〈校記〉云： 

［箋云魚既多又善……］諸字底二乙脫去，兹據刊本補。乙卷（樑按：伯

2514）、丙卷（樑按：伯 2570）「善」下有「也」字……。（頁 852，1070

                                                 
61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78 年 9 月 5 版，卷 16，頁 6a，總頁 403。
胡承珙說同，見清‧胡承珙《毛詩後箋》，《皇清經解續編》，臺北：復興書局，1972 年 11 月，

卷 16，頁 17a-b，總頁 5396。 
62 陳奐所引《經典釋文》，與《通志堂經解》本同。盧文弨抱經堂本則作：「『常棣，棣也』，本

或作『常栘，栘』。」與陳氏所引不同。見唐‧陸德明《經典釋文》，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

盧文弨抱經堂本，1980 年 2 月，卷 6，〈毛詩音義中〉，頁 9b，總頁 76。 
63 羅振玉〈敦煌古寫本毛詩校記〉亦特及此條，許氏未予留意。見羅振玉《羅雪堂先生全集》，

臺北：文華出版公司，1968 年，初編，册 4，頁 1836。 
64 又《箋》「衰落」之「衰」，伯 2514 作「襄」，誤字，許氏亦未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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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今檢伯 2570，「又」上有「而」字。許氏僅留意「善」下之「也」字，而忽略「又」

上之「而」字。 

(25) 頁 885〈大雅‧大明〉：「文王初載，天作之合。」《箋》云：「生適有所

識，則天為之生賢配於氣勢之處。」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校記〉云： 

生適有所識，刊本同，底一（樑按：北敦 14636、北新 836）「生」前有「此」

字，脫「所」字。」（頁 907，151 條） 

今檢伯 2669A，「生」上亦有「此」字，許氏校錄無說。二寫卷「生」上既並有

「此」字，證是刊本脫誤。 

(26) 頁 890〈大雅‧棫樸〉：「追琢其章，金玉其相。」《箋》云：「喻文王為

政，先以心研精之，合於礼義，然後施之萬民，萬民視而觀之……。」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校記〉於上一「萬民」校云： 

萬民，底二、刊本無。（頁 930，481 條） 

今檢伯 2669A，「萬民」二字重文，作「萬＝民＝」，是有「萬民」。〈校記〉所謂

「底二」無者，殆是「底一」（北敦 14636、北新 836）之誤。 

(27) 頁 892〈大雅‧皇矣‧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若于周。」

《箋》云：「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唯有周耳。」此據伯 2669A（底二）

校錄。〈校記〉云： 

唯有周耳，底一無「耳」字；刊本「唯」作「維」，「耳」作「爾」。（頁 938，

595 條） 

僅及諸本「耳」、「爾」字之異同。今檢伯 2669A，「周」下有「有」字，作「有

周有耳」，許氏殆逕依刊本而失校。又刊本「爾」字，阮元謂《正義》本作「耳」，

65是寫卷與《正義》本同。 

（三）誤衍寫卷文字 

許氏之校錄寫卷，有誤衍所據底卷文字者，亦有誤衍他卷者。 

                                                 
65 唐‧孔穎達《毛詩注疏》，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阮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毛詩

注疏附校勘記》，1977 年 1 月），卷 16 之 4，頁 17a，總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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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頁 703〈齊風‧東方之日〉：「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此

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在我室兮」作「在室兮」，脫「我」

字。許氏未詳驗底本，逕依刊本作「在我室兮」，〈校記〉亦無說明。 

(2) 頁 709〈魏風‧園有桃〉：「不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箋》：「見我聊

出行於國中。」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校記〉云： 

於國中，底卷原作「中國」……茲據刊本改正。（頁 731，282 條） 

今檢伯 2969B，無「於」字。許氏未詳驗底本，逕依刊本而衍。 

(3) 頁 710〈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傳》云：「伐

檀以俟世用，而必寘之河濱。」此據伯 2969B（底卷）校錄。今檢伯 2969B，「寘

之河之干兮」作「寘之河干兮」，無下一「之」字，許氏未詳驗底本，逕依刊本

而衍。又《傳》「而必寘之河濱」，〈校記〉云： 

而必寘之河濱，刊本無。（頁 734， 316 條） 

今檢伯 2969B《傳》，作「而寘之河之濱」，無「必」字，「河」下有「之」字，

許氏既衍一字，復脫一字。 

(4) 頁 749〈小雅‧四牡〉：「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云：「靡［盬］

者，公義；傷悲者，情思。」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靡盬者公義，……乙卷（樑按：伯 2514）、刊本末有「也」字。（頁 807，

537 條） 

又云： 

「情思」下乙卷、刊本有「也」。（頁 807，538 條） 

今檢伯 2514《傳》，二處均無「也」字，與斯 2049 同 。  

(5) 頁 752〈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云：「國君友其

賢臣，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大夫，乙卷（樑按：伯 2514）、刊本作「大夫士」……是孔所據本亦無「士」

字。（頁 823，707 條） 

今檢伯 2514，並無「士」字。是斯 2049、伯 2514、孔所據本均無「士」字，唯

刊本有爾，許氏謂伯 2514 作「大夫士」者，誤。 

(6) 頁 889-890〈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不作人。」《箋》云：「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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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化紂之惡俗，使皆善，近如新作人也。」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校

記〉云： 

也，刊本同，底一（樑按：北敦 14636、北新 863）無。（頁 929，473 條） 

今檢伯 2669A，並無「也」字。許氏逕依刊本，未詳校伯 2669A。 

（四）誤乙寫卷文字 

頁 755〈小雅‧出車〉：「自天子所，謂我來矣。」《箋》云：「先出戎車，乃

召將率，將率尊也。」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校記〉云： 

先出戎車乃召將率，刊本同，乙卷（樑按：伯 2514）作「我先出戎車乃後

召將率」。（頁 839，918 條） 

今檢伯 2514，作「先出我戎車乃後召將率」，許氏逕依刊本，致移易伯 2514「我」

字之位置，非是。 

（五）未指辨誤字、俗體字、異體字  

1. 誤字 

許氏於寫卷誤字，多能一一指辨，惟亦有遺漏者，茲舉三例。 

(1) 頁 442〈衛風‧碩人〉：「朱幩鑣鑣。」頁 465〈秦風‧四（駟）驖〉：「輶

車鸞鑣。」均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今檢伯 2529，二詩「鑣」字均作「鏕」

按《廣韻》：「鏕，鉅鏕，郡名。」又《龍龕手鑑》：「鏕，與鏖同。」均與「鑣」

字無關。則伯 2529 二詩之「鏕」，顯係「鑣」之誤。許氏失校。 

(2) 頁 746〈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 我斨。」《傳》云：「隋銎曰斧，

方銎曰斨。」此據斯 2049（底二甲）校錄。今檢斯 2049，「隋」作「墮」。許氏

失校。 

(3) 頁 746 豳風‧伐柯〉：「我覯之子，邊（籩）豆有踐。」此據斯 2049（底

二甲）校錄。今另檢斯 1442（底一乙），「覯」作「辶覯」，从辶从覯，當是俗寫

誤字。許氏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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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俗體字、異體字 

《顏氏家訓‧書證》云： 

自有訛謬，過成鄙俗，亂旁為舌，揖下無耳，黿鼉從龜，奮、奪從雚，席

中加帶，惡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離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

旁，皋分澤片，獵化為獦，寵變成竉，業左益片，靈底著器。66 

所舉「鄙俗」之類字，於敦煌寫卷中，往往而見。雖於詩義之理解無礙，然自具

另類研究價值。《合集‧凡例》云： 

異體俗字錄寫時，小學類從嚴，其他寫卷適當從寬，單字從嚴，用作偏旁

時從寬。67 

依〈凡例〉所言，《合集‧詩經》所錄異體俗字，屬「適當從寬」之類。然讀《合

集》群經類者未必兼讀小學類，況群經類者所用異體俗字，亦未必見於小學類，

若於群經類能「適當從嚴」，除有裨學者推想寫卷字形之外，並可作其他相關之

研究。今就《合集‧詩經》所錄文字觀察，許氏於大部分俗字、異體字已多予指

出，且用繁體重新造字，是不僅存其文，並存其字，提高此書之利用價值不少。

惜未予指出者仍多，而校錄之字亦不免有誤辨者，茲略舉數例作說明。 

(1) 頁 427〈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維以不［永］傷。」此據斯 1722

（底一）校錄。段玉裁《說文解字注》云：「兕，漢隸作 。」顧譪吉《隸辨》

云：「 ，即兕字。」今檢斯 1722，「兕」作「 」，如漢隸之「 」，而上所从

之「厶」變从「口」。頁 743〈豳風‧七月〉：「稱彼兕觵，萬壽無疆。」據斯 2049

（底二甲）校錄。今檢斯 2049，「兕」作「 」，如漢隸之「 」，而上所从右旁

之「厶」變从「人」。蓋均「 」之變。 

(2) 頁 437〈邶風‧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此據伯 2529（底二乙）

校錄。今檢伯 2529，「姊」作「姉」，許氏逕依刊本而無校語。68 
                                                 
66 北齊‧顏之推撰、王利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北：明文書局，1982 年 2 月初版，卷 17，
〈書證〉，頁 463。陸德明、張守節亦有類似之說。陸說見唐‧陸德明撰《經典釋文‧序錄》，臺

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年 2 月影印清盧文弨抱經堂本，卷 1，〈條例〉，頁 4b-5a，總

頁 4-5；張說見漢‧司馬遷撰、［日］瀧川龜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北：藝文印書館，

不著出版年月，卷首，〈史記正義論例‧論字例〉，頁 3-4。 
67 《合集》，册 1，卷首，〈凡例〉，頁 2。 
68頁 707〈齊風‧猗嗟〉：「展我甥兮。」《箋》：「姊妹之子為甥。」「姊妹」，伯 2669B（底卷）作「姉

姝」，〈校記〉指出「姝」為「妹」之誤（頁 728，225 條），於「姉」字則逕依刊本作「姊」，無

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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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頁 445〈王風‧黍離〉諸「黍」字，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作「黍」。

按〈黍離〉之「黍」字凡七見，檢伯 2529 均作「 」。據《隸辨》云：「 ，〈脩

華嶽碑〉：『成我稷 。』〈費鳳別碑〉：『悠悠歌 離。』黍皆作 ，變從米。』」

〈泰山都尉孔宙碑〉：「豐年多 。」蔡邕〈獨斷〉卷上：「 曰薌合，粱曰香萁。」

亦作「 」。69 

(4) 頁 455〈齊風‧載驅〉：「魯道有蕩，齊子翺翔。」此據伯 2529（底二乙）

校錄。今檢伯 2529，「翺」作「 」。《龍龕手鑑》云：「 ，俗。」 

(5) 頁 465〈秦風‧四（駟）驖〉：「輶車鸞鑣。」《箋》云：「輕車，驅逆之

車也。」頁 466〈秦風‧蒹葭〉：「遡洄從之，道岨（阻）且長。」《傳》云：「逆

礼則莫能以至也。」二詩均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今檢伯 2529，二詩「逆」

字均作「 」。《正字通》云：「 ，俗逆字。」 

(6) 頁 467〈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箋》云：「畢，終南

山之道名已，邊如堂之牆然。」此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今檢伯 2529，「牆」

作「 」。《龍龕手鑑》云：「 ，疾良反，俗。」 

(7) 頁 747〈豳風‧九域（罭）〉：「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傳》云：「袞衣，

卷龍也。」此據斯 1442（底一乙）校錄。〈校記〉於《傳》之「袞衣」，說云： 

袞衣，刊本同。底一乙「袞」誤作「變」，無「衣」字。（頁 798，434 條） 

按〈九域（罭）〉，經文言「袞衣」者二見、《傳》一見、《箋》三見，凡六見。其

中「袞」字，斯 2049（底二甲）均作「袞」，斯 1442 除《傳》所作之字下半稍

漶漫外，其餘五字均作「 」，下从「衣」，清晰可辨。《字彙補》云：「 與袞同。」

當即「袞」之俗。因與「變」字近似，易致誤辨，故〈校記〉於斯 1442《傳》

之「袞衣」，謂「誤作『變』」，而於其他五字則逕作「袞」而無說，殊誤。【參圖

版 15】 

(8) 頁 752〈小雅‧伐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此據斯 2049（底二甲）

校錄。今另檢伯 2514（乙卷），「愆」作「 」。《廣韻》云：「愆： ，俗。」許

氏於伯 2514 失校。 

                                                 
69 頁 711〈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之「黍」並同。此條各例，引自漢語大字典編

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湖北：湖北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年 7 月 1 版，册 4，
〈禾部〉，頁 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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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頁 753〈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俾爾戩穀。」此據斯 2049（底二甲）

校錄。今另檢伯 2514（乙卷），「穀」作「 」。許氏但依刊本、斯 2049，於伯

2514 則失校。按《齊民要術‧五 》云：「《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百 自生。』」

《敦煌變文集‧佛說阿彌陀經講經文》：「兵戈不起，疫癘休生，五 豐登。」70即

作「 」，為「穀」之俗，正可與伯 2514 相參。 

(10) 頁 855〈小雅‧六月〉：「獫狁匪茹，整居焦穫。」《箋》云：「言獫狁……

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此據伯 2506（底卷）校錄。今檢伯 2506，「整」作「 」。

即「愸」字。71《康熙字典》云：「愸，俗整字。」 

(11) 頁 891〈大雅‧旱鹿（麓）〉：「愷悌君子，求福不回。」《箋》云：「不

回，不違先祖之道。」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今檢伯 2669A，「違」作「 」。

頁 893〈大雅‧皇矣〉：「密人不恭，敢拒大邦，侵阮徂恭。」《箋》云：「密須之

人，乃敢拒其義兵，違正道，是不直也。」「違」亦作「 」，殆「違」之俗字。 

(12) 頁 892〈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云：「木立死曰

菑。」此據伯 2669A（底二）校錄。今檢伯 2669A 經、《傳》，「菑」均作「 」。

72《正字通》云：「 ，音義與菑同。」晉〈左棻墓誌〉云：「左棻，字蘭芝，齊

國臨 人」，即作「 」。73    

(13) 頁 894〈大雅‧靈臺〉章句：「〈靈臺〉五章，章四句。」此據伯 2669A

（底二）校錄。今檢伯 2669A，全詩中序、經、《傳》、《箋》「靈」字凡二十見，

除後三見从「雨」、从二（或三）「口」、从「亚」外，其於十七見均从「雨」、从

「 」，即「 」字。此正《顏氏家訓‧書證》所謂「靈底著器」者，於此卷而

得其證，當即六朝流行之俗字。 

 

                                                 
70 此條各例， 引自同上揭書，頁 2627。 
71伯 2506「 」字，上从「 」从「力」，下所从之「 」，亦「心」之異體字。伯 2669A（底

二）〈大雅‧大明〉「檀車煌煌，駟騵彭彭」《箋》：「……閑暇且整」，「整」作「 」，下从「心」，

清晰可辨。 
72 經之「 」字，下所从之「田」漶漫，似「曰」字，《傳》則較清晰，確是「 」字無疑。 
73 楊家駱主編（實為趙萬里主編）《漢魏南北朝墓誌集釋》，臺北：鼎文書局，1975 年 6 月再版，

册 1，圖版 12，頁 7。又《合集‧詩經》頁 448〈鄭風‧緇衣〉序及經文、章句，「緇」字凡五見，

許氏據伯 2529（底二乙）校錄。「緇」之俗字作「 」，《隸辨》引〈州輔碑〉云：「涅而不 」，

即「緇」字。伯 2529 之「緇」，下从「囬」，與 稍異。可與此例相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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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合集‧詩經》為當今敦煌《詩經》文獻集大成之作，無論其薈集寫卷之多、

蒐羅眾說之富，均邁逾前修，所謂「譬如積薪，後來居上」。雖其疵纇亦所不免，

然特色自不可掩。惟學術者，天下之公器，《合集‧詩經》既為文獻彙編，當期

於正確無誤，所以猶待學界討論。 

許氏之校錄《合集‧詩經》，懸一「定本」之理想，於是比較各寫本及刊本

之異同，折衷去取，以定是非，「加以按斷，作出定論」（前引項楚語）。其理想

非不高，方向非不確，然衍生之問題亦不少。 

校錄敦煌《詩經》寫卷，固不能不參照刊本，然就文獻流傳之事實而言，刊

本不過為眾本之一，與寫卷各有其所據底本，不僅如此，即各寫卷所據底本亦各

不同。斠理之道，與其齊所不齊、同所不同，不如各存其異，「以寫本還寫本，

以刊本還刊本，存各本之原貌」，以俾讀者采擇；若必欲揉合之，則已失「敦煌

本」之舊，甚或遺漏可貴異文。況所謂「定本」者，多難免個人一偏之見，致有

以不誤為誤，或以誤為不誤，甚或誤上加誤者，不僅失古人之意，抹煞敦煌本之

價值，且將誤導讀者，恐違編纂《合集‧詩經》之初意。本文「定本觀念及其校

錄得失評議」一節，除論「定本」觀念得失外，並歸納許氏校錄之失為「論為衍

文，仍保留底卷文字」、「論為衍文，逕刪除底卷文字」等六類，實以例證，即其

事。則「定本」者，或可訂為作者個人他日賡續研究之「著作」，至於《合集‧

詩經》，則無寧使為純「資料」集成為愈，蓋性質不同故也。 

許氏由「定本」之觀念，又衍生寫卷抄者「為對齊而添字」說。「為對齊而

添字」，此抄書時所或有，然就書寫情理論之、就寫卷之書寫情況察之，決不至

如許氏所說之多。許氏將此偶然現象，擴大為普遍現象，是以所論多數重要寫卷

中之「添字」例，觸目可見，斯不然矣。本文「為對齊而添字說評議」一節，先

就「刊本多刪《傳》、《箋》句末語助」、「『為對齊而添字』之書寫情理」、「寫卷

書寫情況之考察」三方面，宏觀探討「為對齊而添字」於寫卷中所具之可能性意

義；次就許氏論為「添字」之例，歸納出「書寫情理及現象」、「判斷標準」、「訛

誤與增字」三類問題，以觀其得失。知寫卷之「為對齊而添字」，僅屬偶然之特

殊現象，許氏所論「添字」例，猶多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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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書固難不訛不漏，然作為敦煌《詩經》資料集成之《合集‧詩經》，其校

勘文字之失仍不少。其中有「誤辨寫卷文字」者，有「誤脫寫卷文字」者，有「誤

衍寫卷文字」者，有「誤乙寫卷文字」者，亦有「未指辨誤字、俗體字、異體字」

而不免有憾者；其中至有遺漏可貴資料者，或因校錄之誤，致損經義之理解者。 

許氏之以上三類疏失，皆與過於依賴刊本有關：或據為「定本」之主要參照

本，或作為論定「添字」之主要依據，或逕依之錄文而未詳覈寫卷。而此三類疏

失，皆悖乎段玉裁所謂「底本是非」、「立說是非」之重要校勘原則與戒律，影響

讀者對敦煌《詩經》寫卷之正確認知。 

本文雖論列《合集‧詩經》之校錄得失，惟亦不敢自是。深願《合集》編輯

小組繼校錄文字之後，續予刊布寫卷圖版，俾學界共同勘定、研討，刊謬補缺，

俾此書益臻完善。 

 

附記：本文於 2011 年 5 月 6 日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第四屆兩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中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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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敦煌《詩經》寫卷參照圖版 

圖版 1 圖版 2 圖版 3 圖版 4 圖版 5 圖版 6 圖版 7 圖版 8 

     

伯 2969B 伯 2529 伯 2529 伯 2529 伯 2978 伯 2538 斯 10 伯 2969B

 

 

圖版 9 圖版 10 圖版 11 圖版 12 圖版 13 圖版 14 圖版 15  

     

 

斯 2049 伯 2506 伯 2969B 伯 2969B 伯 2969B 斯 2049 斯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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